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號

原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被      告  胡長和  

            蔡明玲  

            劉政宗  

            李盈進  

            楊智深  

            施泰文  

            沈淑玲  

            張惠鈴  

            吳一正  

            張隆敏  

            戴彙慈  

            黃振益  

            王榮華  

            郭林淑美

上 十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複 代理 人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被      告  黃卿   

0000000000000000

            黃助   

兼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邱政男  

            李盈勲(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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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錦(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胡長和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地號、同段12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4所示面積20.708平方公尺、96.258平方公

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

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劉政宗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607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編號2所示面積60.715平方公尺、2.215平方公

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劉政

宗及蔡明玲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三、被告李盈進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編號6所示面積53.78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

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楊智深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編號7所示面積54.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

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五、被告沈淑玲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8所示面積55.533平方公尺、7.665平方公

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沈淑玲

及施泰文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張惠鈴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9所示面積85.186平方公尺、3.068平方公

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應將前開

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七、被告吳一正應分別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438地

號、同段4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0所示面積2.837平方公

尺、15.446平方公尺、119.12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

○○○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吳一正及張隆敏並應將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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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八、被告戴彙慈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

號5所示面積146.329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

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戴彙慈、李盈勲、李秋錦並應將前開土

地騰空返還原告。

九、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

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所示面積62.151平方公尺，門牌號

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黃振益、黃助、

邱政男、黃卿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十、被告郭林淑美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編號3所示面積107.8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

00號建物拆除，被告郭林淑美及王榮華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

返還原告。

、附表二C欄位所示編號1-8、10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

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之金額(新臺幣，以下同)，及

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O欄位所示總額利息

之金額。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2年度租金金額8,

376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

1/2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附表二編號9部分O欄位所示112年度

之利息金額349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

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

3年度租金金額14,223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

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及

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二R欄

位所示總額之金額。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

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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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

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4年當年

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

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

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F欄位測量

之面積)，計算之金額(其中編號9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

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

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依附表三E欄位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附表三C欄位所示之金額分別

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對該被告為假執行，但該被告以附表三

D欄位所示之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李盈勲、李秋錦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經查，被告主張有

民法第425-1條之1之適用，原告對被告之請求若認定有該法

之適用，則以該法第2項規定請求核定租金，本係基礎事實

同一，且不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原告

114年5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之請求(本院卷三第140、140

頁)，應屬合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附表一B

欄位之各被告拆除如附表一E欄位所示建物，並由附表一B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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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將占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返還予

原告：

 1、附表一編號1-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與原告於於111年間訂立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但附表一編號1-7、9之C欄位契約

名義人未遵期繳納租金，欠繳2年租金，經合法催告，亦未

於期限內繳納，並經原告發函終止租賃契約。附表一編號

1、2、3、6、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

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

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

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

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

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

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

算」。

 2、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

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

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

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

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3、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違反契約

轉讓建物所有權、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建物遭拍

賣，原告爰依契約約定，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與附表

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之租約：

　⑴附表一編號2之C欄位被告蔡明玲於112年12月11日違反契約

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劉政宗」，違反契約第7條

之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⑵附表一編號5之C欄位被告施泰文於112年12月6日將其上建物

移轉登記予第三人「沈淑玲」，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

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⑶附表一編號7之C欄位被告張隆敏於112年2月9日將其建物移

轉登記予被告吳一正，並於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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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違反兩造契約第7條之約定，故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

之終止租約事由，違反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⑷附表一編號8之C欄位被告李瑞源於112年3月20日違反契約將

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彙慈，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

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⑸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

有部分，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附表編

號9之B欄位被告邱政男，有契約第7條及第10條第1項第10款

之終止租約事由。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助於113年5月

15將應有部分贈與被告邱政男，違反契約第7條，有第10條

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⑹附表一編號10之C欄位被告王榮華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

告郭林淑美，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

之終止租約事由。

(二)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N、O欄位

總額所示積欠之租金金額及利息、違約金：

 1、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

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未給付租金，渠等依終

止前之租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L欄位所示之各期租金，並

請求各被告給付如附表一M欄位總額所示之租金。及按年息

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並聲明請求附表一編

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如附表N欄位總額所示之利

息)。

 2、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或有遲付租金之總額達2年之租額、

或有違反契約將土地供他人使用、或有違反不得轉讓之規

定、或被拍賣，依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負擔懲罰性違約

金之義務。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欠繳2年租額之租

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

5萬元。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

款，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2、5、7、9之C

欄位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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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

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

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故均請求1

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以上列為附表O欄位總額所示。

(三)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於原告終止租賃契約後，仍未交還

所占有原告之土地，自屬無權占有，渠等因而獲有相當於租

金上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附表一B欄

位所示各被告給付附表一Q欄位所示已發生應支付之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

112年11月起算至113年5月計7個月/12個月)，並列為先位訴

之聲明第12項，並應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

R欄位所示(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並

列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3項。

(四)原告於終止租約之前係主張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之租金數額

收取租金，但被告未遵守契約約定之金額繳付，復於本件訴

訟中主張租金為800元或1元，顯然兩造就租金數額無法達成

協議。故請審酌原告所有之土地係座落於商業繁盛的興業東

路及宣信街等地，且鄰近公共生活育樂休閒設施，生活機能

佳，交通運條件亦屬良好，應以土地申報地價，並按年息1

0%作為核定租金之標準，且須給付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

並請判決如備位訴之聲明第1、2項。

(五)至於備位訴之聲明第3、4項，係一部分請求，即回溯5年期

間之租金於超過先位訴之聲明關於積欠租金金額及利息、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計算方式請求部分捨棄之，不再請

求。

(六)原告並非經營租賃為業，且兩造租賃契約並無違反民法或土

地法規定之情，況被告胡長和等14人若不同意續為租賃，自

可不再與原告續約，則本件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

(七)被告胡長和等14人主張原告強迫換約，渠等已撤銷原契約，

並於112年間寄送存證信函、郵政匯票，故已給付租金完

畢，原告於112年8月24日催告之時，不生催告效力云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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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

新議定租費及租期，足見並無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

約之情，故無撤銷契約之原因，渠等撤銷不合法。又被告胡

長和等14人以存證信函、郵政匯票、匯款所為給付，屬未依

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對原告不生效力，故原告於終止契約之

時，被告胡長和等14人確已積欠2年之租金租額無訛。

(八)至被告主張附表編號2、5、7、8、9、10依95年舊版勞工住

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

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

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

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

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

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

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

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

用。

(九)被告胡長和等人所有房屋係分5批向原告承租土地申請興建

自用住宅，建造房屋所需費用係由被告胡長和等人或其前手

向行政院住宅興建委員會、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台灣土地銀

行及原告貸款支應，非原告興建完竣取得建物後再出售並移

轉登記予原告或其前手，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適用餘地。

(十)被告李盈進曾積欠原告109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共 1

年租金800元，經原告多次以繳費通知及存證信函催繳，惟

被告李盈進均不予以理會，遲至112年12月21日才繳清，而

當時早已於112年11月1日起因積欠新契約租金達2年(即110

年5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2年)經原告通知終止契約在

案。被告李盈進連原契約租金都不願意遵守按時繳納，遲至

原契約已屆期2年7個月又21天後才繳納，顯然並無繼續承租

土地之意，原告要求其返還土地應屬有據。

()被告邱政男係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取得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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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號之應有部分，此時土地係原告所有，但建物並非

原告所有，即無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縱邱政男係辯稱於

建物興建時有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云云，然該法條係於99

年2月3日增訂，於興建時自無適用該條文之餘地。

()原告固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但係依據行政院國民住宅

興建委員會興建榮工住宅貸款辦法辦理，原告並非出資興建

之人。況被告黃助係於111年1月13月簽約，倘當時被詐欺，

依民法第93條規定應於1年内即至遲應於112年1月13日前為

撤銷之意思表示，被告黃助未舉證其於除斥期間内合法撤銷

兩造契約。

()被告黃卿、黃助均稱系爭契約不是伊所簽名，且非黃明簽名

云云，惟查，租金歷年有所變動，倘被告黃卿、黃助未曾親

自簽約，如何知道合約内容？並於95年後繳納800元租金？

則渠等之抗辯顯非合理。又依被告邱政男、黃卿、黃助係主

張國光新村143號租地合約係歷年均有偽造文書之情，且自

始即無效云云，應由渠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況被告

黃助已不否認伊有簽署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即應依該契

約判斷兩造之權利義務，與歷年契約均不相干。

()被告黃助於113年3月26日提存時係聲明「111年5月1日至115

年4月30日租金」等語，其於113年2月20日存證信函亦敘明

「…本人原依雙方所原定之租金800元繳納。本人之前勞工

住宅基金租金匯票遭貴公司拒絕受領。本人再次繳交111年5

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匯票3,200元」等

語，然原告早於112年8月29日以存證信函拒絕被告黃助交付

與租賃契約約定不符的租金金額。被告黃助所為屬非依債之

本旨所為之給付，對於原告自不生給付的效力。

()訴之聲明：

 1、先位聲明：

　⑴1-10部分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⑵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

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

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0總額欄位所示之

金額。

　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Q總額欄位

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均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

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年各給付原告如

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 

　⑴核定本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占用原告所有如附表一D

欄位所示之土地，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附

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

每年租金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⑵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

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年於每年12月

31日前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⑶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

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

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O總額欄位所示

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Q總額欄位所

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訴之聲明第二至四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胡長和等14人：

 1、就原告追加其備位訴之聲明部分，被告不同意其追加之訴。

原告明顯是為了遲延訴訟，又有害於被告之防禦。況依民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如兩造間係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

規定，存有法定租賃關係之情狀，原告應先與被告等人就租

金數額為協議。

 2、本件應審查先前95年以前版本之契約内容，與110年版本之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異之處，並審酌民法第247條之1之

規定，以妥適調整當事人間不合理之狀態。

 3、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具有適法占有、用益之權：

　⑴原告於110年間寄發通知強迫原締約當事人換約，被告胡長

和等人，因於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遂於112年3月7

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規定撤銷

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

無效。從而，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既未更新，即應依95年間簽

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又關於租金部分，被告以郵政

匯票給付予原告完竣，縱然事後原告將被告等人每年所交付

之匯票退還於予被告，惟被告等人又將上開匯票所示之金

額，逐年匯入原告帳戶。

　⑵縱然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經認定被

告胡長和等人並未為合法撤銷，惟原告係於112年8月24日，

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胡長和等人，原告係以前開被告等人積

欠租金已達兩年，因未繳納租金為由，而為終止租約之催告

云云。然被告等人簽立110年新版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時

間分別為：被告蔡明玲於110年12月24日簽立、被告李盈進

於110年12月21日簽立、被告楊智深於111年3月4日簽立、被

告施泰文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被告張惠鈴於111年3月24

日簽立、被告張隆敏於110年10月28日簽立、被告戴彙慈於1

10年11月15日簽立，而上開被告等人卻已於112年8月24日收

受原告寄送之催告信函，惟在彼時，渠等簽立契約之期間實

未滿2年。

　⑶被告等人簽立系爭契約之時點皆係在110年5月以後，縱然被

告於契約更新後，有給付先前租金之義務，則該租金請求權

得行使之時點亦非溯及自110年5月發生，而應係於契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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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竣使生請求之權能。

　⑷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

管理辦法第3條，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8、9、10之

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

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准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

自無違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就此部分之

物權移轉效力要無疑問，亦無礙被告等人承繼95年勞工住宅

租地合約，適法享有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⑸縱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

原告既自認其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又依原告所提行政

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函送原告之核准公文、原告與員工簽

訂之貸款租地契約、嘉義縣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公告住宅造

價，在在可證系爭建物系由原告單獨出資、興建而成之事

實。若鈞院認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惟就原告出資興

建系爭建物之事實，系爭建物興建完成之際，系爭土地、系

爭建物均屬原告所有，嗣經原告將系爭建物移轉予其員工即

被告前手所有，原告於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之際，已符合民

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規定，且租賃關係存在之期限，不受

民法第449條第1項20年期間之限制，被告等人就此情狀亦不

構成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是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

採。

 4、就原告主張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部分：

　⑴被告等人係依租賃關係用益系爭土地，並依95年間簽立之舊

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至今，且被告等人已就積欠2年租金部

分，以存證信函附件之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又本件訴訟進

行中，被告等人皆以原告主張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

相應之租金，提存至本院，足徵原告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

租賃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租金部分，已達其訴訟目的，應無依

原告訴之聲明關於M、N欄位為判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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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另就原告訴之聲明O欄位關於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被告首

就兩造間之租賃契約係依照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履

行至今為抗辯。倘若鈞院認兩造之租賃關係應依照110年之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該契約内容既僅由原告單獨預定

之，原告挾以其社經及立約地位上之優勢，單方且片面擬定

契約之先機，於契約内容中本挾帶不利於被告等人之條款，

致生契約自由之濫用且有失公平。被告等人從111年起每年

應負擔之租金，不過是數千元至1萬不等之數額，然原告片

面擬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0條，不分情節、

態樣、損害程度，以乙方締約人每構成系爭契約規至一款事

由，即應課以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已超過乙方締約人

每年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參酌附表編號5被請求人即被告沈

淑玲、施泰文，從111年至114年不過積欠租金共6,781元，

然原告請求之懲罰性違約金卻高達10萬元，已將近積欠租金

數額之14餘倍，自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之規定，認為

該部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

　⑶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 、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

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

休之員工或奉淮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遠反原告95

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

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原告以其片面擬定之110年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為據，顯然為權利之濫用，有違誠信

原則。

 5、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黃卿、黃助、邱政男：

 1、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詐欺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

約，共有人即被告黃振益、黃卿沒有簽名、黃明死亡，非全

體共有人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無效。若鈞院認為該1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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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有效，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上開契約前，被告黃助

已繳納及提存法院金額總共33,563元給原告，未積欠原告任

何租金。又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騙簽約，和原告之勞

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起算日是110年5月1日，相差8個月13

天，故原告要到114年1月13日超過2年才能終止上開契約，

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無理由。

 2、原告違反民法第93條、94條之規定，並有權利濫用，原告可

依民法442條向法院主張調整租金，而非威脅拆屋還地、詐

欺、改為市場租金行情收租等方式欺騙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

13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合約，且原告沒有提供被告黃助

審閱期間，被告主張為無效合約。原告提供之定型化契約片

面有利於原告，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3、被告黃振益於96年7月9日已遷出系爭房屋(即嘉義市○區○

○○村000號)。被告黃助、黃卿、黃振益否認於106年7月27

日收受原告函知勞宅基地之承租人自110年5月1日起調整租

金之公文。被告黃明90年6月25死亡；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

止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之存證信函，被告黃卿、黃振益亦

否認收受，原告均未合法送達。被告黃助於113年2月20日才

知悉本件之租金非經法院調整，且有 積欠達2年以上之租

額，經催告不付後，始會遭終止租約一事，故依民法93條、

94條寄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撤銷系爭勞工住宅租地合約。

 4、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所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既然是無

效契約，則被告黃卿於112年6月13日將其1/6持分被法院拍

賣和被告黃助113年5月15日將系爭房屋持分1/6贈與共有人

被告邱政男也未違反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7條及第10條

之規定。原告依上開合約第1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黃助應支

付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為無理由。

 5、被告黃助被原告欺騙於111年4月12日繳納租金3,793元，又

被告黃助分別於113年3月26日向本院提存3,200元(自111年5

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113年4月25日向

本院提存8,0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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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租金)，並無原告所稱未繳納租金一事。

 6、原告和被告或被告前手皆未簽定勞工住宅租地合約，系爭房

屋對系爭土地是不定期租約。被告黃坤元沒有簽訂自49年1

月1日至63年12月31日、自64年1月1日至78年12月31日之勞

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否認於79年5月、86年5

月、95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

告黃卿、黃助表示他們三兄弟字沒有那麼漂亮，明顯是同1

人所寫，合約上也不是他們的印章；被告否認85年有跟原告

簽訂勞工住宅基地租賃契約附約租金調整年租金至600元。

 7、原告為起造人去興建系爭房屋，故本件應符合民法第425條

之1第1項、838-1之適用。

 8、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李秋錦：

 1、被告固然為李瑞源之法定繼承人，惟系爭不動產早在108年2

月17日即已由當時尚生存之李瑞源與訴外人何芳玲簽訂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並交付予其占有使用。其後更由被告戴嘉男占

有使用中，故被告從未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自無獲有任何

使用占有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被告又在112年3月10日已因上開李瑞源之買賣事宜且交付系

爭不動產予第三人何芳玲占有使用後，被告戴嘉男於112年

間持該等契約書要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為移轉所有權，故亦

已於112年3月20日以贈與之原因關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

予被告戴嘉男，故更無權就系爭不動產為拆除之處分權。

 3、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李盈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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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或陳述。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兩造係分別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3月間簽訂勞工住宅租地

租賃契約。

 2、嘉義市興業段11、12、260、261、324、437、438、439地

號，宣信段605、607、613地號土地是原告所有。

 3、附表一B、C、E、E-1、E-2欄位所載之姓名(即房屋所有權

人)、契約名義人、門牌號碼、建號/稅籍編號、測量結果均

正確。

 4、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就系爭房屋有轉讓之

事實。

 5、被告黃助已提存租金3,2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02號提存

書)、8,0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62號提存書)。113年2月

20日繳缴交郵政匯票3,200元、113年4月1日繳交郵政匯票8,

000元(郵政匯票部分均經原告退回)。

 6、嘉義市興業段宣信段土地測繪測量成果報告書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1、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

告？

 2、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

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3、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4、附表一編號1-7、9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

已為合法終止租約？

 5、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

地？

 6、原告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7、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8、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O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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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原告請求給付租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0、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

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

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

告？　　

 1、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為被告所不爭

執，並有土地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37-450頁、本院卷二第

388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2、依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46年(46)溥管字第3060號函經

函文與嘉義溶劑廠，其中第二點說明「..貴廠申請興建勞工

住宅一百戶一案，業經審核完竣，每戶准貸9,000元，基地

既由廠方撥租，應由租貸雙方訂立租約，訂明將來如建築物

發生所有權移轉時得繼續租用，不受轉移之影響，..」第三

點說明「..復核所送配售辦法第7條修改為『承購人入住其

所購住宅後，在全部貸款本息未清償前不得轉賣出租、出頂

或再抵押，』..第11條勞工住宅所需基地由承購人之自購或

由本廠指定適當地點租給應用，並與承購住宅人訂立租約，

將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仍為繼續租用」，以上有

該函文可證(本院卷二第426-427頁)。依該函文可證，當時

興建系爭勞工住宅時，是以租用原告土地而興建。是若當時

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為原告，應無由原告承租自己之土地以為

興建系爭建物之理。

 3、依46年12月間所簽訂之租約，第3條：租用土地之範圍除住

宅本身需要建築面積外，並包含甲方(指原告)劃定該項住宅

前後院坐落所占之基地。第5條：乙方(指被告)在工廠工作

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租地，乙方不得將其住宅

出租、出頂、出賣或作抵押。第6條：乙方離工時必須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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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住宅予甲方所屬其他同仁，如滿六個月尚未能售出者，甲

方得暫時收回收買之(本院卷二第429頁)。依勞工住宅租地

合約書之記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解決工友技術問

題，特將公司所有之土地租予工友(工員)OOO作為建築基

地，..」以上有該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二第511-537、547-54

9、552、553、561-566、591-684頁)。依上開租約之記載可

證，當時中油員工是以租用土地之方式，興建勞工住宅，並

統一由中油公司統籌辦理。

 4、當時興建住宅之原告之員工，其向原告申請勞工住宅貸款所

簽立之貸款借據，其上記載：「立借據人OOO依照台灣省47

年度貸款興建勞工住宅規則建築自用住宅一棟，因所借建築

基金不足，今向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此部分有

勞工住宅貸款借據可證(本院卷二第437-440、479-488頁)。

由該借據之記載可知，上述借款是為了要興建自用住宅。

 5、被告胡長和之父親胡石定，取得嘉義市○○街○○○村00號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此有身分證影本、建物改良勘測通

知書可證(本院卷一第39頁、卷二第495、515頁)；被告張惠

玲之前手張永順，於59年12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此有嘉義

縣政府使用執照可證(本院卷二第507-510頁)；李瑞源於60

年6月1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

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127頁)；蔡龍

輝於50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建物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41

頁)。蔡龍輝於97年2月25日將此建物移轉贈與蔡明玲，此有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贈與移轉登記文件可證(本院卷二第5

54--560頁)；黃坤元於52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

0號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

(本院卷二第567-572頁)。訴外人江乾森於59年3月23日取得

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黃鼎昌54年7

月25日而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有建

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01-506頁)。由上述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八頁



知，當時原告所興建之勞工住宅，係以員工為所有人之第一

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確實是以中油員

工之名義興建。

 6、至於被告抗辯系爭勞工住宅當時是由原告所興建，日後出售

予當時之中油員工等語。然而，若系爭勞工住宅是由原告出

資興建後，再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則系爭勞工住宅之第

一次所有權登記應登記為原告所有，之後再以買賣之方式移

轉予當時之員工。但並無證據顯示系爭勞工住宅，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之所有人為中油公司，亦無中油公司與當時之員工

簽訂勞工住宅之買賣契約，且亦無當時之中油公司員工支付

價金予中油公司之相關證明。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相關之

事證可佐，委無可採。

 7、綜上所述，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係由中油公司出租土地予

員工興建，並由員工自行貸款，且由員工取得建物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可見系爭之勞工住宅，確實由當時之員工所興

建，並由員工取得所有權，故被告抗辯當時勞工住宅是由原

告所興建後出售予員工，並不可採。

(二)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

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1、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被告，將系爭房屋轉

讓他人，編號9所有權人黃卿之1/6經拍賣，於111年12月間

由邱政男拍賣取得。編號7被告張隆敏自91年起將承租土地

供第三人使用迄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登記

謄本、公證協議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4、145、402-426頁、

卷二第25-29、787頁)。

 2、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劉

政宗(附表一編號2)，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5

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

記予沈淑玲(附表一編號5)，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

第26頁)；嘉義市○路○段000○號於112年2月9日，因買賣

移轉登記予吳一正(附表一編號7)，有建物所有權狀可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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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一第407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2年3月20日，

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戴彙慈(附表一編號8)，有建物登記謄本

可證(本院卷二第27頁)。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

之應有部分1/6，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

予被告邱政男，黃助於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

男(附表一編號9)，有執行處拍賣函文、建物登記謄本可證

(本院卷一第419-427頁、卷二第29頁)。

 3、被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依95年

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

云。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

理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

定，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

新契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

造契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

第2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

見兩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

定之適用。

 4、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所示之被

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

(三)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1、附表一編號1、2、3、6、9C欄位所示之被告，於111年間與

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

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

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

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

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

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

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

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

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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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

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

乘以土地占比計算。以上有租賃契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29-

162頁)。

 2、上開租賃契約書均附有建物所有權狀、身分證影本。顯然簽

約當時均有經得當時之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之後簽立，否

則原告並無法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狀及立契約當事人之身

分證影印資料。

 3、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黃明、

黃卿、黃助、黃振益(本院卷一第144頁)，而黃明於90年6月

25日往生，其繼承人為盧侯罕(原名為黃侯罕)，盧侯罕於97

年2月9日往生，盧侯罕之繼承人為黃卿、黃助(其繼承人盧

鳳英、盧信全、盧鳳蓮三人已拋棄繼承，97年度繼字第684

號)，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可證

(本院卷二第117-135、387、788頁)。故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

人於簽約當時之所有權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3人。然而

系爭租約簽約當時之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並未簽署系爭

租約，以上有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1頁)。

 4、上開租約簽訂後，111年度租金4,741元承租人已繳納，是黃

振益雖未簽署111年度之租約，但承租人已繳納租金，可見

此分租約，有得到該房屋之所有權人認可。且此租約之前為

95年12月或97年間之約租，租約為每戶800元，此租約黃振

益是委託他人所簽立，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

金，以上有租約、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

可證(本院卷二第526-527、539-540、552-553、577-583、6

00-601、612-614、623、624、641-643、667-670頁)。

 5、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

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

任(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乃係無代理權，而在外觀上足

使第三人信其為有代理權之事實，本人因而應負授權人責

任，旨在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如前所述，黃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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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雖未簽署系爭租約，但95年之租約黃振益授權委託他人簽

立租約，並有繳納租金，則系爭租約黃振益雖未簽署，但已

繳納111年之租金，且本訴訟之前，黃振益並未否認該租

約，顯見黃振益有同意該租約之簽立，至少亦有表見代理之

適用，故附表一所示編號9之系爭租約，確屬有效。

 6、以附表一所示編號4之楊智深占用嘉義市○○段000地號面積

52平方公尺為例，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9,292

元，再以自用住宅土地稅率千分之二，計算應繳納之地價稅

為5,126元(49,292×52×0.002)，而原告在系爭租約之前之租

賃合約，每戶收取之租金為800元，根本不足以支付地價

稅。而原告已為公司之型態，追求利潤或至少不虧損乃為商

業經營之模式，而原告在95年間與其員工所訂定之土地租賃

契約，每戶收取租金800元，遠低於地價稅，基於使用者付

費之原則，此項租金之約定，並不公平亦不合理，而有調整

之必要。從而原告與被告簽署目前之系爭租約，並不違反公

平正義，亦無違反誠信原則。　 

 7、被告抗辯：被告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於112年3月7

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

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

始無效。經查：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

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

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92條)；前條之撤銷，應

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3條)。

　⑵被告抗辯原告有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但此為

原告所否認，且原告所主張之詐欺或脅迫方式為何，並未舉

證證明，亦無提出相關證明，故被告空言抗辯並不可採。

　⑶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

定租費及租期，難認原告有對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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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情。且系爭租約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

租約，被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已知悉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

計算方式，縱使原告有使用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

約，則被告抗辯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發存證信函撤銷系

爭租約，並提出存證信函為證(本院卷三第247-507頁)。但

除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11年3月24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

94頁)、10(111年4月13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154頁)之被

告以外，其餘之被告簽約是在112年3月7日之前。故除了附

表一所示編號6、10之被告以外，其他被告之撤銷，已逾越

除斥期間，該撤銷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係合

法有效，且未經合法撤銷，故兩造間系爭土地之租約，應以

上開期間所更新之租約為是。

(四)附表一編號1-7、9C欄位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

是否已合法終止租約？

 1、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以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

欠繳自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

存證信函催繳租金，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已收受該存

證信函，以上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

附表一編號C欄位1-7之契約名義人已經合法收受該存證信

函。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自1

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

催告繳納租金，編號9之被告因招領逾期而退回，有存證信

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02-310頁)。

 2、按，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

所地，郵務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

相對人領取者，除相對人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

事由外，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

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要(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8號民事裁判參照)。查，原告寄發予

編號9契約名義人之地址為嘉義市○○○村000號，有該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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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證(本院一卷第236頁)。95年間所立之契約，黃振益

所存留之住所亦為上述地址(本院卷二第579頁)。且黃振

益、黃卿、黃助所有之房屋亦為上述之地址。若黃振益、黃

卿、黃助其通訊處所若有變更，應通知出租人即中油為是。

但黃卿、黃助、黃振益因未通知原告變更處所，原告依法規

亦無法查得黃卿、黃助、黃振益之設籍資料，從而原告上述

催繳租金之存證信函，依法應視為已為合法送達予黃卿、黃

助、黃振益。

 3、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

法第235條第1項)；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利(民法第318

條第1項前段)。經查，兩造間110年之租約既已生效，被告

即有按該租約給付租金之義務，被告雖按95年之租約以每戶

每年800元給付110年起之租金，但經原告退回，此有存證信

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

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並

不合法。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

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4、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現金抵

償外，達二年以上時，出租人得收回(土地法第103條第1項

第4款)。又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達2年以上時」為由終止

租約，必須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時，始得依民法第440

條規定，催告承租人支付積欠租金；如承租人積欠租金未達

2年，即不能認出租人有依民法第440條定期催告，並依此催

告終止租約之權限(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519號民事裁

判參照)；基地出租人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而收回該

基地時，仍應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

之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

者，始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在租賃契約得為終止前，尚

難謂出租人有收回基地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

第4249號民事裁判參照)。

 5、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欠繳110年5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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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於112年8月間催告上開被告繳

納租金時，上開被告欠繳之租金已超過2年，故原告催告附

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應屬合法。從而原告於112年12

月再以存證信函，表示自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租約(本院卷

一第311-374頁)，亦為合法。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

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6、原告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

而附表一編號8C欄位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

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

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

故李盈勳、李秋錦就系爭租約於原告表示終止租約最後到達

日即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

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7、附表一編號9C欄位被告欠繳租金尚未2年，原告所為之催繳

租金，並不合法。

　　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111年5

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

繳納租金時，該被告欠繳租金並未逾2年，故原告此部分之

催繳，依法不合。原告雖於113年4月間存證信函予黃助、黃

卿(本院卷一第376-395頁)，或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

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然原告113年4月間之存證信函並

未對黃振益為終止租約，且起訴時所列之被告為黃振益、黃

明、黃助，並無列黃卿為被告，原告是於113年12月27日始

追加黃卿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51頁)。黃卿又於114年1月2日

始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87頁)，故原告對附表一編號9C欄

位之被告以欠租2年而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

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

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

而終止租約。

(五)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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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

 1、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1條)；租

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

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6-1條)；土地

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

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

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

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

同(民法第838-1條)。

 2、當年度所興建之勞工住宅，其建物所有權人為當時中油公司

之員工，並非中油公司取得所有權後，將建物出賣予當時之

員工。故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土地為中油公司所有，建物

為當時中油之員工所有，此與民法第425-1、426-1、838-1

條規定之情形不同，故不存在有民法第425-1、426-1、838-

1條之適用問題。

 3、附表一編號1-7C欄之被告欠繳租金已逾2年，並經原告為合

法催告繳納租金，但被告並未按照租約繳納租金，原告已於

112年10月間，對該等被告為終止租約，並經被告收受，有

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22-375頁)。是附表編號1-7C欄

之被告占有原告系爭土地之權利，業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

占用系爭土地，即無合法之權利。

 4、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租賃期間内，乙方(指承租戶)，

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甲方(指原告)得隨時終止本租賃

契約，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補償或費用：㈢乙方

將土地（不含其興建之建物或設施）之全部或一部以轉租、

出借、頂讓或其他變相方法，提供他人使用。㈤乙方遲延給

付租金時，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年之租額時，經甲方定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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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催告後仍未給付。㈧ 乙方違反本租賃契約第七條不得

轉讓之約定。㈩乙方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乙方未經

甲方書面同意，將其地上勞宅之所有權出售、出典轉讓、贈

與或以其他任何事由交付第三者使用或設定他項權利負擔

者」。此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30、31頁)。縱使依9

5、96或97年間之租約，其第7條亦約定「1、承租人違反管

理辦法將所建之房屋出售、出典、轉讓，或其他任何事有交

付第三人使用或設定負擔他項權利者。2、承租人所建置房

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者」。以上有租約可證(本院卷二第5

39、552、561、577、612、623、642、667頁)。且審核該年

度間之租約，其範本均一樣，可見95-97年間原告與該承租

戶所簽立之租約均是相同。

 5、如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確

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則原告不論以

95-97年間之租約約定，或110年系爭租約之約定，均可以上

開被告違反租約約定將系爭房屋轉讓、或經拍賣，而終止契

約，故原告終止租約，應屬合法。是上開被告與原告土地之

租約，既然經原告終止，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

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6、又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

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

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

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

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送達回證

卷第44頁)，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故該等被告

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六)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民法第455條第1項前段)；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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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又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

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

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

不受該條規定之限制。

 2、被告未按110年之租約繳納租金，經原告催繳，被告仍未按

時繳納，從而原告行使物上請求權，訴請被告拆屋還地，此

係原告為貫徹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合法之行使，發揮土地之

經濟效益，並無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難謂有違反誠信

原則、構成權利濫用之情事。故被告辯稱原告有權利濫用之

嫌，無足採取。

 3、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為建物所有

人，占用如附圖1-10所示之土地之原有租約，既經原告終止

契約，該被告即成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該等被告拆除上物並將土地返還原

告，為有理由。又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是原租賃契約

是當事人，該租賃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依上開民法

第44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亦有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

務。從而原告訴請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拆除其等所有之

建物，並與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

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七)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1、部分被告雖有按95年間之租約支付租金，或將租金提存，但

兩造間於110年重新簽訂租約，故兩造間之租賃法律關係權

利義務，應以110年間之租約為據。但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

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此

已陳述如前。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

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2、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8、9之被告，依系爭租

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

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

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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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

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10之被告，自110年起

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另嘉義

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

嘉義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每111-114年申報地價

如附表二H、I欄位所示，亦有土地謄本、申報地價查詢單可

證(本院卷二第25-46頁)。又系爭租約經終止後，原告與原

承租戶之租約其效力即生消滅，故原告即不得依系爭租約請

求租金，是於契約終止後，原告只得向房屋所有人請求不當

得利。又宣信段325建號原為黃明應有部分1/6、黃振益應有

部分1/2，黃卿應有部分1/6，黃助應有部分1/6，之後黃卿

就其應有部分1/6，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

予邱政男，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

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助於113年5月

15日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爰以此計算契約當事人占

用系爭土地之面積，計算至契約終止時應繳之租金，並扣減

優惠之租金後，計算被告積欠租金之金額為如附表二M、N欄

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

 3、被告胡長和係於113年7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

7頁)；被告蔡明玲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

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9頁)；被告李

盈進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14

頁)；被告楊智深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

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6頁)；被告施泰

文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

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9頁)；被告張惠玲係於113年7

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

(送達回證卷第22頁)；被告張隆敏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

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28頁)；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

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

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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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65頁)；被告黃振益係於113年7月1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

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36頁)；

被告黃助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

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41頁)；被告黃卿係於11

3年8月1日收受書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57頁)；被告王榮華

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43頁)。從

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給付如表二M、N

欄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及自附表二Q欄位所示之利息起算

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4、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第2

項約定：「乙方(指承租戶)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自行繳納當

年期租金，逾6個月未繳納者，應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

當年期租金止」。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租金義務係給付

定有期限之債，故原告就終止契約之前，請求依勞工住宅租

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

金之利息，亦有理由。

 5、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

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O欄位所示之總額利息，

及M、N欄位所示總額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爰判決主文第11項所

示。

(八)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

理由?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

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者，致甲方受有損害，除應負償責任

外，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本院卷第31、3

2頁)。

 2、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之被告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

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

之被告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附表一編號2、5、7、9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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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欄位之被告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

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

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

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以上

事實業經陳述如前。但被告之上開行為，縱有違反租約之約

定，但原告本於租約約定及法律之規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

租金、不當得利，故原告就租金之請求，並未造成損害。且

原告若不因此而終止租約，則原告所有之土地亦為被告所有

之建物所占用而無法使用，原告亦只能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

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若因此終止租約而請求被告

拆屋還地，原告取回土地後，即可自行利用。故原告以被告

上開違反租約約定之行為，就原告利用系爭土地而言，並未

造成實質上之侵害。

 3、按，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係指非因絕對權受侵害(即

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以外)之其他

抽象財產利益的侵害；反之，所謂「結果經濟上損失」，則

係指因絕對權(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

產權)和其他抽象財產利益被侵害後所具體衍生的財產上不

利益。而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

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

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

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

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

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縱有因被告之違約行為，而需循法律途徑以為救濟，但此亦

無造成原告絕對權之侵害，與契約條文所約定必須「致甲方

受有損害」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之要件不符。　　

 4、綜上所述，原告此部分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

所示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原告請求給付契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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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照最高法院61年度台

上字第1695號裁判)；而按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構成權益侵

害不當得利，其構成要件如下：⑴占有人受利益，為「占有

使用」本身，並非「相當於租金的利益」，僅因依其性質不

能原物返還，故應依民法第181條但書規定，償還其價額。

⑵占有人因侵害他人權益歸屬內容，並由其受利益，即構成

侵害權益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⑶無法律上原因：侵害

應歸屬於他人的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保

有該項利益的正當性，構成無法律上原因(王澤鑑，不當得

利，第77至78、221至222、376至378頁，2024年6月增補版

二刷)。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

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應就個案視具體情況，從

客觀上認定無權占有所受利益之數額。至於土地法第97條規

定立法意旨，僅在於對租賃契約所定租金數額加以規範，並

非就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數額加以規範，是法院於認

定無權占有人因不能返還占有而應償還之價額時，自不受土

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

 2、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附

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

號8C欄位被告以李盈勳最後於113年8月27日收受書狀生終止

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114年1月2日收受書

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

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

狀，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仍占有系爭土地，

即屬無權占有，且依前揭意旨，自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並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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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利，自無不可。

 3、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占用系

爭土地而受有利益，其所受之利益並造成原告受損害，係每

年所應繳付之土地租金額。故原告可請求之不當得利，應以

租約所約定之租金額。又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

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

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

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

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

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

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係中油公司現

職或退休員工，依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自110

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以

上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但附表一所示C

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因違反租約之約定，將系

爭建物轉讓、或積欠租金2年以上，而經原告終止租約，故

此部分原本享有租金優惠之被告，因租約終止後，即不得再

享有原本租金之優惠，故此部分之被告，其計算占用系爭土

地之不當得利，亦應以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計算不

當得利之金額為宜。

 4、原告係於113年6月24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文章可證

(本院卷一第9頁)。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

之被告，均自租約終止日即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6月23

日止，按系爭土地112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3%、113年當年申

報地價年息4%，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

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

如附表二R欄位編號1-7所示)，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

2項所示，原告逾上開請求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至於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因原告起訴係在系

爭租約終止之後，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其起訴後至系爭租約終

止後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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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

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

R欄位)有無理由?

 1、系爭租約終止後，而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10之被告仍然占

有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即屬不當得利，此已陳述如前。又

前項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7之被告不當得利已經計算至113

年6月23日，故原告可請求此部分之被告其不當得利之計

算，應自113年6月24日起算。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自被告

自附表二編號K欄位所示契約終止日起算不當得利。

 2、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

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

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

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

4%(113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

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

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

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D、F欄位測量之面

積)，計算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之金額，爰判決

如主文第13項所示。原告逾越上開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復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

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

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

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

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法院得宣

告非經原告預供擔保，不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

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

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2項)。查，兩造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之

擔保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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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已無所據，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先位之訴既獲勝訴之判決，本院自毋庸就其備位之訴

再為審酌，併此敘明。

(十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1項但

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

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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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號
原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被      告  胡長和  
            蔡明玲  
            劉政宗  
            李盈進  
            楊智深  
            施泰文  
            沈淑玲  
            張惠鈴  
            吳一正  
            張隆敏  
            戴彙慈  
            黃振益  
            王榮華  
            郭林淑美
上 十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複 代理 人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被      告  黃卿    


            黃助    
兼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邱政男  
            李盈勲(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李秋錦(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胡長和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地號、同段12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4所示面積20.708平方公尺、96.25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劉政宗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60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2所示面積60.715平方公尺、2.21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劉政宗及蔡明玲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三、被告李盈進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6所示面積53.78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楊智深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7所示面積54.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五、被告沈淑玲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8所示面積55.533平方公尺、7.66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沈淑玲及施泰文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張惠鈴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9所示面積85.186平方公尺、3.06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七、被告吳一正應分別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438地號、同段4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0所示面積2.837平方公尺、15.446平方公尺、119.12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吳一正及張隆敏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八、被告戴彙慈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5所示面積146.329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戴彙慈、李盈勲、李秋錦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九、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所示面積62.15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十、被告郭林淑美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3所示面積107.8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建物拆除，被告郭林淑美及王榮華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附表二C欄位所示編號1-8、10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之金額(新臺幣，以下同)，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O欄位所示總額利息之金額。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2年度租金金額8,376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附表二編號9部分O欄位所示112年度之利息金額349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3年度租金金額14,223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二R欄位所示總額之金額。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之金額(其中編號9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依附表三E欄位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附表三C欄位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對該被告為假執行，但該被告以附表三D欄位所示之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李盈勲、李秋錦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經查，被告主張有民法第425-1條之1之適用，原告對被告之請求若認定有該法之適用，則以該法第2項規定請求核定租金，本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原告114年5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之請求(本院卷三第140、140頁)，應屬合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附表一B欄位之各被告拆除如附表一E欄位所示建物，並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將占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返還予原告：
 1、附表一編號1-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與原告於於111年間訂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但附表一編號1-7、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未遵期繳納租金，欠繳2年租金，經合法催告，亦未於期限內繳納，並經原告發函終止租賃契約。附表一編號1、2、3、6、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2、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3、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違反契約轉讓建物所有權、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建物遭拍賣，原告爰依契約約定，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與附表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之租約：
　⑴附表一編號2之C欄位被告蔡明玲於112年12月11日違反契約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劉政宗」，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⑵附表一編號5之C欄位被告施泰文於112年12月6日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沈淑玲」，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⑶附表一編號7之C欄位被告張隆敏於112年2月9日將其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吳一正，並於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迄今，違反兩造契約第7條之約定，故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違反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⑷附表一編號8之C欄位被告李瑞源於112年3月20日違反契約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彙慈，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⑸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附表編號9之B欄位被告邱政男，有契約第7條及第10條第1項第10款之終止租約事由。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助於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贈與被告邱政男，違反契約第7條，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⑹附表一編號10之C欄位被告王榮華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郭林淑美，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二)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N、O欄位總額所示積欠之租金金額及利息、違約金：
 1、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未給付租金，渠等依終止前之租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L欄位所示之各期租金，並請求各被告給付如附表一M欄位總額所示之租金。及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並聲明請求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如附表N欄位總額所示之利息)。
 2、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或有遲付租金之總額達2年之租額、或有違反契約將土地供他人使用、或有違反不得轉讓之規定、或被拍賣，依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2、5、7、9之C欄位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故均請求1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以上列為附表O欄位總額所示。
(三)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於原告終止租賃契約後，仍未交還所占有原告之土地，自屬無權占有，渠等因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上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附表一Q欄位所示已發生應支付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112年11月起算至113年5月計7個月/12個月)，並列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2項，並應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R欄位所示(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並列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3項。
(四)原告於終止租約之前係主張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之租金數額收取租金，但被告未遵守契約約定之金額繳付，復於本件訴訟中主張租金為800元或1元，顯然兩造就租金數額無法達成協議。故請審酌原告所有之土地係座落於商業繁盛的興業東路及宣信街等地，且鄰近公共生活育樂休閒設施，生活機能佳，交通運條件亦屬良好，應以土地申報地價，並按年息10%作為核定租金之標準，且須給付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並請判決如備位訴之聲明第1、2項。
(五)至於備位訴之聲明第3、4項，係一部分請求，即回溯5年期 間之租金於超過先位訴之聲明關於積欠租金金額及利息、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計算方式請求部分捨棄之，不再請求。
(六)原告並非經營租賃為業，且兩造租賃契約並無違反民法或土地法規定之情，況被告胡長和等14人若不同意續為租賃，自可不再與原告續約，則本件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
(七)被告胡長和等14人主張原告強迫換約，渠等已撤銷原契約，並於112年間寄送存證信函、郵政匯票，故已給付租金完畢，原告於112年8月24日催告之時，不生催告效力云云。惟查，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定租費及租期，足見並無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之情，故無撤銷契約之原因，渠等撤銷不合法。又被告胡長和等14人以存證信函、郵政匯票、匯款所為給付，屬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對原告不生效力，故原告於終止契約之時，被告胡長和等14人確已積欠2年之租金租額無訛。
(八)至被告主張附表編號2、5、7、8、9、10依95年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九)被告胡長和等人所有房屋係分5批向原告承租土地申請興建自用住宅，建造房屋所需費用係由被告胡長和等人或其前手向行政院住宅興建委員會、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台灣土地銀行及原告貸款支應，非原告興建完竣取得建物後再出售並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前手，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適用餘地。
(十)被告李盈進曾積欠原告109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共 1年租金800元，經原告多次以繳費通知及存證信函催繳，惟被告李盈進均不予以理會，遲至112年12月21日才繳清，而當時早已於112年11月1日起因積欠新契約租金達2年(即110年5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2年)經原告通知終止契約在案。被告李盈進連原契約租金都不願意遵守按時繳納，遲至原契約已屆期2年7個月又21天後才繳納，顯然並無繼續承租土地之意，原告要求其返還土地應屬有據。
()被告邱政男係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取得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此時土地係原告所有，但建物並非原告所有，即無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縱邱政男係辯稱於建物興建時有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云云，然該法條係於99年2月3日增訂，於興建時自無適用該條文之餘地。
()原告固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但係依據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興建榮工住宅貸款辦法辦理，原告並非出資興建之人。況被告黃助係於111年1月13月簽約，倘當時被詐欺，依民法第93條規定應於1年内即至遲應於112年1月13日前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被告黃助未舉證其於除斥期間内合法撤銷兩造契約。
()被告黃卿、黃助均稱系爭契約不是伊所簽名，且非黃明簽名云云，惟查，租金歷年有所變動，倘被告黃卿、黃助未曾親自簽約，如何知道合約内容？並於95年後繳納800元租金？則渠等之抗辯顯非合理。又依被告邱政男、黃卿、黃助係主張國光新村143號租地合約係歷年均有偽造文書之情，且自始即無效云云，應由渠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況被告黃助已不否認伊有簽署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即應依該契約判斷兩造之權利義務，與歷年契約均不相干。
()被告黃助於113年3月26日提存時係聲明「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租金」等語，其於113年2月20日存證信函亦敘明「…本人原依雙方所原定之租金800元繳納。本人之前勞工住宅基金租金匯票遭貴公司拒絕受領。本人再次繳交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匯票3,200元」等語，然原告早於112年8月29日以存證信函拒絕被告黃助交付與租賃契約約定不符的租金金額。被告黃助所為屬非依債之本旨所為之給付，對於原告自不生給付的效力。
()訴之聲明：
 1、先位聲明：
　⑴1-10部分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⑵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0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Q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均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年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 
　⑴核定本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占用原告所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之土地，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每年租金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⑵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年於每年12月31日前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⑶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O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Q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訴之聲明第二至四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胡長和等14人：
 1、就原告追加其備位訴之聲明部分，被告不同意其追加之訴。原告明顯是為了遲延訴訟，又有害於被告之防禦。況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如兩造間係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存有法定租賃關係之情狀，原告應先與被告等人就租金數額為協議。
 2、本件應審查先前95年以前版本之契約内容，與110年版本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異之處，並審酌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以妥適調整當事人間不合理之狀態。
 3、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具有適法占有、用益之權：
　⑴原告於110年間寄發通知強迫原締約當事人換約，被告胡長和等人，因於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遂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規定撤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無效。從而，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既未更新，即應依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又關於租金部分，被告以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完竣，縱然事後原告將被告等人每年所交付之匯票退還於予被告，惟被告等人又將上開匯票所示之金額，逐年匯入原告帳戶。
　⑵縱然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經認定被告胡長和等人並未為合法撤銷，惟原告係於112年8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胡長和等人，原告係以前開被告等人積欠租金已達兩年，因未繳納租金為由，而為終止租約之催告云云。然被告等人簽立110年新版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時間分別為：被告蔡明玲於110年12月24日簽立、被告李盈進於110年12月21日簽立、被告楊智深於111年3月4日簽立、被告施泰文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被告張惠鈴於111年3月24日簽立、被告張隆敏於110年10月28日簽立、被告戴彙慈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而上開被告等人卻已於112年8月24日收受原告寄送之催告信函，惟在彼時，渠等簽立契約之期間實未滿2年。
　⑶被告等人簽立系爭契約之時點皆係在110年5月以後，縱然被告於契約更新後，有給付先前租金之義務，則該租金請求權得行使之時點亦非溯及自110年5月發生，而應係於契約更新完竣使生請求之權能。
　⑷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3條，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准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違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就此部分之物權移轉效力要無疑問，亦無礙被告等人承繼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適法享有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⑸縱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原告既自認其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又依原告所提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函送原告之核准公文、原告與員工簽訂之貸款租地契約、嘉義縣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公告住宅造價，在在可證系爭建物系由原告單獨出資、興建而成之事實。若鈞院認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惟就原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之事實，系爭建物興建完成之際，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均屬原告所有，嗣經原告將系爭建物移轉予其員工即被告前手所有，原告於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之際，已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規定，且租賃關係存在之期限，不受民法第449條第1項20年期間之限制，被告等人就此情狀亦不構成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是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4、就原告主張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
　⑴被告等人係依租賃關係用益系爭土地，並依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至今，且被告等人已就積欠2年租金部分，以存證信函附件之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又本件訴訟進行中，被告等人皆以原告主張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應之租金，提存至本院，足徵原告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租金部分，已達其訴訟目的，應無依原告訴之聲明關於M、N欄位為判決之必要。
　⑵另就原告訴之聲明O欄位關於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被告首就兩造間之租賃契約係依照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履行至今為抗辯。倘若鈞院認兩造之租賃關係應依照110年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該契約内容既僅由原告單獨預定之，原告挾以其社經及立約地位上之優勢，單方且片面擬定契約之先機，於契約内容中本挾帶不利於被告等人之條款，致生契約自由之濫用且有失公平。被告等人從111年起每年應負擔之租金，不過是數千元至1萬不等之數額，然原告片面擬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0條，不分情節、態樣、損害程度，以乙方締約人每構成系爭契約規至一款事由，即應課以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已超過乙方締約人每年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參酌附表編號5被請求人即被告沈淑玲、施泰文，從111年至114年不過積欠租金共6,781元，然原告請求之懲罰性違約金卻高達10萬元，已將近積欠租金數額之14餘倍，自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之規定，認為該部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
　⑶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 、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淮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遠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原告以其片面擬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為據，顯然為權利之濫用，有違誠信原則。
 5、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黃卿、黃助、邱政男：
 1、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詐欺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共有人即被告黃振益、黃卿沒有簽名、黃明死亡，非全體共有人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無效。若鈞院認為該110年的契約有效，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上開契約前，被告黃助已繳納及提存法院金額總共33,563元給原告，未積欠原告任何租金。又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騙簽約，和原告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起算日是110年5月1日，相差8個月13天，故原告要到114年1月13日超過2年才能終止上開契約，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無理由。
 2、原告違反民法第93條、94條之規定，並有權利濫用，原告可依民法442條向法院主張調整租金，而非威脅拆屋還地、詐欺、改為市場租金行情收租等方式欺騙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合約，且原告沒有提供被告黃助審閱期間，被告主張為無效合約。原告提供之定型化契約片面有利於原告，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3、被告黃振益於96年7月9日已遷出系爭房屋(即嘉義市○區○○○村000號)。被告黃助、黃卿、黃振益否認於106年7月27日收受原告函知勞宅基地之承租人自110年5月1日起調整租金之公文。被告黃明90年6月25死亡；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之存證信函，被告黃卿、黃振益亦否認收受，原告均未合法送達。被告黃助於113年2月20日才知悉本件之租金非經法院調整，且有 積欠達2年以上之租額，經催告不付後，始會遭終止租約一事，故依民法93條、94條寄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撤銷系爭勞工住宅租地合約。
 4、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所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既然是無效契約，則被告黃卿於112年6月13日將其1/6持分被法院拍賣和被告黃助113年5月15日將系爭房屋持分1/6贈與共有人被告邱政男也未違反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7條及第10條之規定。原告依上開合約第1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黃助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為無理由。
 5、被告黃助被原告欺騙於111年4月12日繳納租金3,793元，又被告黃助分別於113年3月26日向本院提存3,2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113年4月25日向本院提存8,0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並無原告所稱未繳納租金一事。
 6、原告和被告或被告前手皆未簽定勞工住宅租地合約，系爭房屋對系爭土地是不定期租約。被告黃坤元沒有簽訂自49年1月1日至63年12月31日、自64年1月1日至78年12月31日之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否認於79年5月、86年5月、95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表示他們三兄弟字沒有那麼漂亮，明顯是同1人所寫，合約上也不是他們的印章；被告否認85年有跟原告簽訂勞工住宅基地租賃契約附約租金調整年租金至600元。
 7、原告為起造人去興建系爭房屋，故本件應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838-1之適用。
 8、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李秋錦：
 1、被告固然為李瑞源之法定繼承人，惟系爭不動產早在108年2 月17日即已由當時尚生存之李瑞源與訴外人何芳玲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交付予其占有使用。其後更由被告戴嘉男占有使用中，故被告從未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自無獲有任何使用占有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被告又在112年3月10日已因上開李瑞源之買賣事宜且交付系 爭不動產予第三人何芳玲占有使用後，被告戴嘉男於112年間持該等契約書要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為移轉所有權，故亦已於112年3月20日以贈與之原因關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嘉男，故更無權就系爭不動產為拆除之處分權。
 3、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李盈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兩造係分別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3月間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
 2、嘉義市興業段11、12、260、261、324、437、438、439地號，宣信段605、607、613地號土地是原告所有。
 3、附表一B、C、E、E-1、E-2欄位所載之姓名(即房屋所有權人)、契約名義人、門牌號碼、建號/稅籍編號、測量結果均正確。
 4、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就系爭房屋有轉讓之事實。
 5、被告黃助已提存租金3,2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02號提存書)、8,0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62號提存書)。113年2月20日繳缴交郵政匯票3,200元、113年4月1日繳交郵政匯票8,000元(郵政匯票部分均經原告退回)。
 6、嘉義市興業段宣信段土地測繪測量成果報告書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1、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2、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3、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4、附表一編號1-7、9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已為合法終止租約？
 5、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6、原告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7、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8、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O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9、原告請求給付租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0、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1、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土地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37-450頁、本院卷二第388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2、依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46年(46)溥管字第3060號函經函文與嘉義溶劑廠，其中第二點說明「..貴廠申請興建勞工住宅一百戶一案，業經審核完竣，每戶准貸9,000元，基地既由廠方撥租，應由租貸雙方訂立租約，訂明將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得繼續租用，不受轉移之影響，..」第三點說明「..復核所送配售辦法第7條修改為『承購人入住其所購住宅後，在全部貸款本息未清償前不得轉賣出租、出頂或再抵押，』..第11條勞工住宅所需基地由承購人之自購或由本廠指定適當地點租給應用，並與承購住宅人訂立租約，將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仍為繼續租用」，以上有該函文可證(本院卷二第426-427頁)。依該函文可證，當時興建系爭勞工住宅時，是以租用原告土地而興建。是若當時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為原告，應無由原告承租自己之土地以為興建系爭建物之理。
 3、依46年12月間所簽訂之租約，第3條：租用土地之範圍除住宅本身需要建築面積外，並包含甲方(指原告)劃定該項住宅前後院坐落所占之基地。第5條：乙方(指被告)在工廠工作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租地，乙方不得將其住宅出租、出頂、出賣或作抵押。第6條：乙方離工時必須讓售其住宅予甲方所屬其他同仁，如滿六個月尚未能售出者，甲方得暫時收回收買之(本院卷二第429頁)。依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書之記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解決工友技術問題，特將公司所有之土地租予工友(工員)OOO作為建築基地，..」以上有該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二第511-537、547-549、552、553、561-566、591-684頁)。依上開租約之記載可證，當時中油員工是以租用土地之方式，興建勞工住宅，並統一由中油公司統籌辦理。
 4、當時興建住宅之原告之員工，其向原告申請勞工住宅貸款所簽立之貸款借據，其上記載：「立借據人OOO依照台灣省47年度貸款興建勞工住宅規則建築自用住宅一棟，因所借建築基金不足，今向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此部分有勞工住宅貸款借據可證(本院卷二第437-440、479-488頁)。由該借據之記載可知，上述借款是為了要興建自用住宅。
 5、被告胡長和之父親胡石定，取得嘉義市○○街○○○村00號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此有身分證影本、建物改良勘測通知書可證(本院卷一第39頁、卷二第495、515頁)；被告張惠玲之前手張永順，於59年12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此有嘉義縣政府使用執照可證(本院卷二第507-510頁)；李瑞源於60年6月1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127頁)；蔡龍輝於50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41頁)。蔡龍輝於97年2月25日將此建物移轉贈與蔡明玲，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贈與移轉登記文件可證(本院卷二第554--560頁)；黃坤元於52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67-572頁)。訴外人江乾森於59年3月2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黃鼎昌54年7月25日而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01-506頁)。由上述可知，當時原告所興建之勞工住宅，係以員工為所有人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確實是以中油員工之名義興建。
 6、至於被告抗辯系爭勞工住宅當時是由原告所興建，日後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等語。然而，若系爭勞工住宅是由原告出資興建後，再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則系爭勞工住宅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應登記為原告所有，之後再以買賣之方式移轉予當時之員工。但並無證據顯示系爭勞工住宅，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所有人為中油公司，亦無中油公司與當時之員工簽訂勞工住宅之買賣契約，且亦無當時之中油公司員工支付價金予中油公司之相關證明。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相關之事證可佐，委無可採。
 7、綜上所述，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係由中油公司出租土地予員工興建，並由員工自行貸款，且由員工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系爭之勞工住宅，確實由當時之員工所興建，並由員工取得所有權，故被告抗辯當時勞工住宅是由原告所興建後出售予員工，並不可採。
(二)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1、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被告，將系爭房屋轉讓他人，編號9所有權人黃卿之1/6經拍賣，於111年12月間由邱政男拍賣取得。編號7被告張隆敏自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迄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登記謄本、公證協議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4、145、402-426頁、卷二第25-29、787頁)。
 2、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劉政宗(附表一編號2)，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5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沈淑玲(附表一編號5)，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6頁)；嘉義市○路○段000○號於112年2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予吳一正(附表一編號7)，有建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407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2年3月20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戴彙慈(附表一編號8)，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7頁)。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邱政男，黃助於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附表一編號9)，有執行處拍賣函文、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19-427頁、卷二第29頁)。
 3、被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依95年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4、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所示之被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
(三)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1、附表一編號1、2、3、6、9C欄位所示之被告，於111年間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以上有租賃契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
 2、上開租賃契約書均附有建物所有權狀、身分證影本。顯然簽約當時均有經得當時之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之後簽立，否則原告並無法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狀及立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證影印資料。
 3、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黃明、黃卿、黃助、黃振益(本院卷一第144頁)，而黃明於90年6月25日往生，其繼承人為盧侯罕(原名為黃侯罕)，盧侯罕於97年2月9日往生，盧侯罕之繼承人為黃卿、黃助(其繼承人盧鳳英、盧信全、盧鳳蓮三人已拋棄繼承，97年度繼字第684號)，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可證(本院卷二第117-135、387、788頁)。故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之所有權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3人。然而系爭租約簽約當時之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並未簽署系爭租約，以上有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1頁)。
 4、上開租約簽訂後，111年度租金4,741元承租人已繳納，是黃振益雖未簽署111年度之租約，但承租人已繳納租金，可見此分租約，有得到該房屋之所有權人認可。且此租約之前為95年12月或97年間之約租，租約為每戶800元，此租約黃振益是委託他人所簽立，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以上有租約、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可證(本院卷二第526-527、539-540、552-553、577-583、600-601、612-614、623、624、641-643、667-670頁)。
 5、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乃係無代理權，而在外觀上足使第三人信其為有代理權之事實，本人因而應負授權人責任，旨在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如前所述，黃振益雖未簽署系爭租約，但95年之租約黃振益授權委託他人簽立租約，並有繳納租金，則系爭租約黃振益雖未簽署，但已繳納111年之租金，且本訴訟之前，黃振益並未否認該租約，顯見黃振益有同意該租約之簽立，至少亦有表見代理之適用，故附表一所示編號9之系爭租約，確屬有效。
 6、以附表一所示編號4之楊智深占用嘉義市○○段000地號面積52平方公尺為例，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9,292元，再以自用住宅土地稅率千分之二，計算應繳納之地價稅為5,126元(49,292×52×0.002)，而原告在系爭租約之前之租賃合約，每戶收取之租金為800元，根本不足以支付地價稅。而原告已為公司之型態，追求利潤或至少不虧損乃為商業經營之模式，而原告在95年間與其員工所訂定之土地租賃契約，每戶收取租金800元，遠低於地價稅，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此項租金之約定，並不公平亦不合理，而有調整之必要。從而原告與被告簽署目前之系爭租約，並不違反公平正義，亦無違反誠信原則。　 
 7、被告抗辯：被告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無效。經查：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92條)；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3條)。
　⑵被告抗辯原告有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但此為原告所否認，且原告所主張之詐欺或脅迫方式為何，並未舉證證明，亦無提出相關證明，故被告空言抗辯並不可採。
　⑶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定租費及租期，難認原告有對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之情。且系爭租約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被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已知悉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計算方式，縱使原告有使用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則被告抗辯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發存證信函撤銷系爭租約，並提出存證信函為證(本院卷三第247-507頁)。但除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11年3月24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94頁)、10(111年4月13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154頁)之被告以外，其餘之被告簽約是在112年3月7日之前。故除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0之被告以外，其他被告之撤銷，已逾越除斥期間，該撤銷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係合法有效，且未經合法撤銷，故兩造間系爭土地之租約，應以上開期間所更新之租約為是。
(四)附表一編號1-7、9C欄位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租約？
 1、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以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欠繳自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租金，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已收受該存證信函，以上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附表一編號C欄位1-7之契約名義人已經合法收受該存證信函。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繳納租金，編號9之被告因招領逾期而退回，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02-310頁)。
 2、按，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所地，郵務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相對人領取者，除相對人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事由外，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8號民事裁判參照)。查，原告寄發予編號9契約名義人之地址為嘉義市○○○村000號，有該信函文件可證(本院一卷第236頁)。95年間所立之契約，黃振益所存留之住所亦為上述地址(本院卷二第579頁)。且黃振益、黃卿、黃助所有之房屋亦為上述之地址。若黃振益、黃卿、黃助其通訊處所若有變更，應通知出租人即中油為是。但黃卿、黃助、黃振益因未通知原告變更處所，原告依法規亦無法查得黃卿、黃助、黃振益之設籍資料，從而原告上述催繳租金之存證信函，依法應視為已為合法送達予黃卿、黃助、黃振益。
 3、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法第235條第1項)；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利(民法第318條第1項前段)。經查，兩造間110年之租約既已生效，被告即有按該租約給付租金之義務，被告雖按95年之租約以每戶每年800元給付110年起之租金，但經原告退回，此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4、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現金抵償外，達二年以上時，出租人得收回(土地法第103條第1項第4款)。又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達2年以上時」為由終止租約，必須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時，始得依民法第440條規定，催告承租人支付積欠租金；如承租人積欠租金未達2年，即不能認出租人有依民法第440條定期催告，並依此催告終止租約之權限(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519號民事裁判參照)；基地出租人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而收回該基地時，仍應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之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在租賃契約得為終止前，尚難謂出租人有收回基地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民事裁判參照)。
 5、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欠繳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於112年8月間催告上開被告繳納租金時，上開被告欠繳之租金已超過2年，故原告催告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應屬合法。從而原告於112年12月再以存證信函，表示自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租約(本院卷一第311-374頁)，亦為合法。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6、原告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而附表一編號8C欄位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故李盈勳、李秋錦就系爭租約於原告表示終止租約最後到達日即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7、附表一編號9C欄位被告欠繳租金尚未2年，原告所為之催繳租金，並不合法。
　　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1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繳納租金時，該被告欠繳租金並未逾2年，故原告此部分之催繳，依法不合。原告雖於113年4月間存證信函予黃助、黃卿(本院卷一第376-395頁)，或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然原告113年4月間之存證信函並未對黃振益為終止租約，且起訴時所列之被告為黃振益、黃明、黃助，並無列黃卿為被告，原告是於113年12月27日始追加黃卿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51頁)。黃卿又於114年1月2日始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87頁)，故原告對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欠租2年而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
(五)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1、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1條)；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6-1條)；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民法第838-1條)。
 2、當年度所興建之勞工住宅，其建物所有權人為當時中油公司之員工，並非中油公司取得所有權後，將建物出賣予當時之員工。故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土地為中油公司所有，建物為當時中油之員工所有，此與民法第425-1、426-1、838-1條規定之情形不同，故不存在有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適用問題。
 3、附表一編號1-7C欄之被告欠繳租金已逾2年，並經原告為合法催告繳納租金，但被告並未按照租約繳納租金，原告已於112年10月間，對該等被告為終止租約，並經被告收受，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22-375頁)。是附表編號1-7C欄之被告占有原告系爭土地之權利，業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占用系爭土地，即無合法之權利。
 4、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租賃期間内，乙方(指承租戶)，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甲方(指原告)得隨時終止本租賃契約，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補償或費用：㈢乙方將土地（不含其興建之建物或設施）之全部或一部以轉租、出借、頂讓或其他變相方法，提供他人使用。㈤乙方遲延給付租金時，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年之租額時，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後仍未給付。㈧ 乙方違反本租賃契約第七條不得轉讓之約定。㈩乙方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將其地上勞宅之所有權出售、出典轉讓、贈與或以其他任何事由交付第三者使用或設定他項權利負擔者」。此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30、31頁)。縱使依95、96或97年間之租約，其第7條亦約定「1、承租人違反管理辦法將所建之房屋出售、出典、轉讓，或其他任何事有交付第三人使用或設定負擔他項權利者。2、承租人所建置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者」。以上有租約可證(本院卷二第539、552、561、577、612、623、642、667頁)。且審核該年度間之租約，其範本均一樣，可見95-97年間原告與該承租戶所簽立之租約均是相同。
 5、如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則原告不論以95-97年間之租約約定，或110年系爭租約之約定，均可以上開被告違反租約約定將系爭房屋轉讓、或經拍賣，而終止契約，故原告終止租約，應屬合法。是上開被告與原告土地之租約，既然經原告終止，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6、又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44頁)，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六)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55條第1項前段)；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又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受該條規定之限制。
 2、被告未按110年之租約繳納租金，經原告催繳，被告仍未按時繳納，從而原告行使物上請求權，訴請被告拆屋還地，此係原告為貫徹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合法之行使，發揮土地之經濟效益，並無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難謂有違反誠信原則、構成權利濫用之情事。故被告辯稱原告有權利濫用之嫌，無足採取。
 3、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為建物所有人，占用如附圖1-10所示之土地之原有租約，既經原告終止契約，該被告即成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該等被告拆除上物並將土地返還原告，為有理由。又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是原租賃契約是當事人，該租賃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依上開民法第44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亦有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從而原告訴請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拆除其等所有之建物，並與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七)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1、部分被告雖有按95年間之租約支付租金，或將租金提存，但兩造間於110年重新簽訂租約，故兩造間之租賃法律關係權利義務，應以110年間之租約為據。但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此已陳述如前。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2、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8、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10之被告，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另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嘉義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每111-114年申報地價如附表二H、I欄位所示，亦有土地謄本、申報地價查詢單可證(本院卷二第25-46頁)。又系爭租約經終止後，原告與原承租戶之租約其效力即生消滅，故原告即不得依系爭租約請求租金，是於契約終止後，原告只得向房屋所有人請求不當得利。又宣信段325建號原為黃明應有部分1/6、黃振益應有部分1/2，黃卿應有部分1/6，黃助應有部分1/6，之後黃卿就其應有部分1/6，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邱政男，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助於113年5月15日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爰以此計算契約當事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計算至契約終止時應繳之租金，並扣減優惠之租金後，計算被告積欠租金之金額為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
 3、被告胡長和係於113年7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7頁)；被告蔡明玲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9頁)；被告李盈進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14頁)；被告楊智深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6頁)；被告施泰文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9頁)；被告張惠玲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22頁)；被告張隆敏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28頁)；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被告黃振益係於113年7月1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36頁)；被告黃助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41頁)；被告黃卿係於113年8月1日收受書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57頁)；被告王榮華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43頁)。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給付如表二M、N欄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及自附表二Q欄位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4、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第2項約定：「乙方(指承租戶)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自行繳納當年期租金，逾6個月未繳納者，應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止」。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租金義務係給付定有期限之債，故原告就終止契約之前，請求依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亦有理由。
 5、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O欄位所示之總額利息，及M、N欄位所示總額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爰判決主文第11項所示。
(八)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者，致甲方受有損害，除應負償責任外，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本院卷第31、32頁)。
 2、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之被告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之被告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附表一編號2、5、7、9之C欄位之被告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以上事實業經陳述如前。但被告之上開行為，縱有違反租約之約定，但原告本於租約約定及法律之規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不當得利，故原告就租金之請求，並未造成損害。且原告若不因此而終止租約，則原告所有之土地亦為被告所有之建物所占用而無法使用，原告亦只能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若因此終止租約而請求被告拆屋還地，原告取回土地後，即可自行利用。故原告以被告上開違反租約約定之行為，就原告利用系爭土地而言，並未造成實質上之侵害。
 3、按，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係指非因絕對權受侵害(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以外)之其他抽象財產利益的侵害；反之，所謂「結果經濟上損失」，則係指因絕對權(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和其他抽象財產利益被侵害後所具體衍生的財產上不利益。而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縱有因被告之違約行為，而需循法律途徑以為救濟，但此亦無造成原告絕對權之侵害，與契約條文所約定必須「致甲方受有損害」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之要件不符。　　
 4、綜上所述，原告此部分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原告請求給付契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照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而按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構成權益侵害不當得利，其構成要件如下：⑴占有人受利益，為「占有使用」本身，並非「相當於租金的利益」，僅因依其性質不能原物返還，故應依民法第181條但書規定，償還其價額。⑵占有人因侵害他人權益歸屬內容，並由其受利益，即構成侵害權益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⑶無法律上原因：侵害應歸屬於他人的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保有該項利益的正當性，構成無法律上原因(王澤鑑，不當得利，第77至78、221至222、376至378頁，2024年6月增補版二刷)。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應就個案視具體情況，從客觀上認定無權占有所受利益之數額。至於土地法第97條規定立法意旨，僅在於對租賃契約所定租金數額加以規範，並非就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數額加以規範，是法院於認定無權占有人因不能返還占有而應償還之價額時，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
 2、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被告以李盈勳最後於113年8月27日收受書狀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仍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無權占有，且依前揭意旨，自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自無不可。
 3、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其所受之利益並造成原告受損害，係每年所應繳付之土地租金額。故原告可請求之不當得利，應以租約所約定之租金額。又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係中油公司現職或退休員工，依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以上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但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因違反租約之約定，將系爭建物轉讓、或積欠租金2年以上，而經原告終止租約，故此部分原本享有租金優惠之被告，因租約終止後，即不得再享有原本租金之優惠，故此部分之被告，其計算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亦應以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計算不當得利之金額為宜。
 4、原告係於113年6月24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文章可證(本院卷一第9頁)。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租約終止日即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6月23日止，按系爭土地112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3%、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如附表二R欄位編號1-7所示)，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原告逾上開請求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至於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因原告起訴係在系爭租約終止之後，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其起訴後至系爭租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R欄位)有無理由?
 1、系爭租約終止後，而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10之被告仍然占有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即屬不當得利，此已陳述如前。又前項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7之被告不當得利已經計算至113年6月23日，故原告可請求此部分之被告其不當得利之計算，應自113年6月24日起算。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自被告自附表二編號K欄位所示契約終止日起算不當得利。
 2、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3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D、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之金額，爰判決如主文第13項所示。原告逾越上開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復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法院得宣告非經原告預供擔保，不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2項)。查，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據，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先位之訴既獲勝訴之判決，本院自毋庸就其備位之訴再為審酌，併此敘明。
(十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
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號

原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被      告  胡長和  

            蔡明玲  

            劉政宗  

            李盈進  

            楊智深  

            施泰文  

            沈淑玲  

            張惠鈴  

            吳一正  

            張隆敏  

            戴彙慈  

            黃振益  

            王榮華  

            郭林淑美

上 十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複 代理 人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被      告  黃卿    



            黃助    

兼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邱政男  

            李盈勲(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李秋錦(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胡長和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地號、同段12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4所示面積20.708平方公尺、96.258平方公尺

    ，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

    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劉政宗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60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2所示面積60.715平方公尺、2.21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劉政宗及蔡明玲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三、被告李盈進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

    號6所示面積53.78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

    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楊智深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

    號7所示面積54.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

    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五、被告沈淑玲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8所示面積55.533平方公尺、7.66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沈淑玲及施泰文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張惠鈴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9所示面積85.186平方公尺、3.068平方公尺，

    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應將前開土地騰

    空返還原告。

七、被告吳一正應分別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438地號、同段4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0所示面積2.837平方公尺、15.446平方公尺、119.12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吳一正及張隆敏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八、被告戴彙慈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5所示面積146.329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戴彙慈、李盈勲、李秋錦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九、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所示面積62.151平方公尺，門牌號

    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

    男、黃卿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十、被告郭林淑美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

    號3所示面積107.8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

    建物拆除，被告郭林淑美及王榮華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

    原告。

、附表二C欄位所示編號1-8、10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

    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之金額(新臺幣，以下同)，及

    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O欄位所示總額利息

    之金額。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2年度租金金額8,

    376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

    1/2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附表二編號9部分O欄位所示112年度

    之利息金額349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

    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

    3年度租金金額14,223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

    、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及分

    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二R欄位

    所示總額之金額。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

    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

    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

    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4年當年

    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

    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

    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F欄位測量

    之面積)，計算之金額(其中編號9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

    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依附表三E欄位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附表三C欄位所示之金額分別為

    被告供擔保後，得對該被告為假執行，但該被告以附表三D

    欄位所示之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李盈勲、李秋錦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經查，被告主張有

    民法第425-1條之1之適用，原告對被告之請求若認定有該法

    之適用，則以該法第2項規定請求核定租金，本係基礎事實

    同一，且不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原告

    114年5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之請求(本院卷三第140、140頁)

    ，應屬合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附表一B

    欄位之各被告拆除如附表一E欄位所示建物，並由附表一B欄

    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將占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返還予

    原告：

 1、附表一編號1-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與原告於於111年間訂立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但附表一編號1-7、9之C欄位契約

    名義人未遵期繳納租金，欠繳2年租金，經合法催告，亦未

    於期限內繳納，並經原告發函終止租賃契約。附表一編號1

    、2、3、6、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

    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

    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

    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

    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

    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

    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

 2、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

    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

    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

    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

    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3、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違反契約

    轉讓建物所有權、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建物遭拍

    賣，原告爰依契約約定，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與附表

    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之租約：

　⑴附表一編號2之C欄位被告蔡明玲於112年12月11日違反契約將

    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劉政宗」，違反契約第7條之

    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⑵附表一編號5之C欄位被告施泰文於112年12月6日將其上建物

    移轉登記予第三人「沈淑玲」，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

    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⑶附表一編號7之C欄位被告張隆敏於112年2月9日將其建物移轉

    登記予被告吳一正，並於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迄

    今，違反兩造契約第7條之約定，故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

    終止租約事由，違反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⑷附表一編號8之C欄位被告李瑞源於112年3月20日違反契約將

    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彙慈，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

    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⑸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

    分，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附表編號9

    之B欄位被告邱政男，有契約第7條及第10條第1項第10款之

    終止租約事由。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助於113年5月15

    將應有部分贈與被告邱政男，違反契約第7條，有第10條第1

    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⑹附表一編號10之C欄位被告王榮華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

    郭林淑美，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

    終止租約事由。

(二)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N、O欄位

    總額所示積欠之租金金額及利息、違約金：

 1、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

    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未給付租金，渠等依終

    止前之租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L欄位所示之各期租金，並

    請求各被告給付如附表一M欄位總額所示之租金。及按年息5

    %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並聲明請求附表一編號

    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如附表N欄位總額所示之利息)

    。

 2、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或有遲付租金之總額達2年之租額、

    或有違反契約將土地供他人使用、或有違反不得轉讓之規定

    、或被拍賣，依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

    之義務。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

    ，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

    萬元。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

    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2、5、7、9之C欄位

    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

    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號7

    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被拍

    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故均請求10萬

    元懲罰性違約金。以上列為附表O欄位總額所示。

(三)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於原告終止租賃契約後，仍未交還

    所占有原告之土地，自屬無權占有，渠等因而獲有相當於租

    金上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附表一B欄

    位所示各被告給付附表一Q欄位所示已發生應支付之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1

    12年11月起算至113年5月計7個月/12個月)，並列為先位訴

    之聲明第12項，並應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

    R欄位所示(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並列

    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3項。

(四)原告於終止租約之前係主張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之租金數額

    收取租金，但被告未遵守契約約定之金額繳付，復於本件訴

    訟中主張租金為800元或1元，顯然兩造就租金數額無法達成

    協議。故請審酌原告所有之土地係座落於商業繁盛的興業東

    路及宣信街等地，且鄰近公共生活育樂休閒設施，生活機能

    佳，交通運條件亦屬良好，應以土地申報地價，並按年息10

    %作為核定租金之標準，且須給付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

    並請判決如備位訴之聲明第1、2項。

(五)至於備位訴之聲明第3、4項，係一部分請求，即回溯5年期 

    間之租金於超過先位訴之聲明關於積欠租金金額及利息、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計算方式請求部分捨棄之，不再請求

    。

(六)原告並非經營租賃為業，且兩造租賃契約並無違反民法或土

    地法規定之情，況被告胡長和等14人若不同意續為租賃，自

    可不再與原告續約，則本件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

(七)被告胡長和等14人主張原告強迫換約，渠等已撤銷原契約，

    並於112年間寄送存證信函、郵政匯票，故已給付租金完畢

    ，原告於112年8月24日催告之時，不生催告效力云云。惟查

    ，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

    議定租費及租期，足見並無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

    之情，故無撤銷契約之原因，渠等撤銷不合法。又被告胡長

    和等14人以存證信函、郵政匯票、匯款所為給付，屬未依債

    之本旨提出給付，對原告不生效力，故原告於終止契約之時

    ，被告胡長和等14人確已積欠2年之租金租額無訛。

(八)至被告主張附表編號2、5、7、8、9、10依95年舊版勞工住

    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

    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用

    。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舉

    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條、

    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條第

    (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

    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亦

    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禁止轉

    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九)被告胡長和等人所有房屋係分5批向原告承租土地申請興建

    自用住宅，建造房屋所需費用係由被告胡長和等人或其前手

    向行政院住宅興建委員會、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台灣土地銀

    行及原告貸款支應，非原告興建完竣取得建物後再出售並移

    轉登記予原告或其前手，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適用餘地。

(十)被告李盈進曾積欠原告109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共 1

    年租金800元，經原告多次以繳費通知及存證信函催繳，惟

    被告李盈進均不予以理會，遲至112年12月21日才繳清，而

    當時早已於112年11月1日起因積欠新契約租金達2年(即110

    年5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2年)經原告通知終止契約在案

    。被告李盈進連原契約租金都不願意遵守按時繳納，遲至原

    契約已屆期2年7個月又21天後才繳納，顯然並無繼續承租土

    地之意，原告要求其返還土地應屬有據。

()被告邱政男係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取得嘉義市○○段0

    00○號之應有部分，此時土地係原告所有，但建物並非原告

    所有，即無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縱邱政男係辯稱於建物

    興建時有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云云，然該法條係於99年2

    月3日增訂，於興建時自無適用該條文之餘地。

()原告固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但係依據行政院國民住宅

    興建委員會興建榮工住宅貸款辦法辦理，原告並非出資興建

    之人。況被告黃助係於111年1月13月簽約，倘當時被詐欺，

    依民法第93條規定應於1年内即至遲應於112年1月13日前為

    撤銷之意思表示，被告黃助未舉證其於除斥期間内合法撤銷

    兩造契約。

()被告黃卿、黃助均稱系爭契約不是伊所簽名，且非黃明簽名

    云云，惟查，租金歷年有所變動，倘被告黃卿、黃助未曾親

    自簽約，如何知道合約内容？並於95年後繳納800元租金？

    則渠等之抗辯顯非合理。又依被告邱政男、黃卿、黃助係主

    張國光新村143號租地合約係歷年均有偽造文書之情，且自

    始即無效云云，應由渠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況被告

    黃助已不否認伊有簽署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即應依該契

    約判斷兩造之權利義務，與歷年契約均不相干。

()被告黃助於113年3月26日提存時係聲明「111年5月1日至115

    年4月30日租金」等語，其於113年2月20日存證信函亦敘明

    「…本人原依雙方所原定之租金800元繳納。本人之前勞工住

    宅基金租金匯票遭貴公司拒絕受領。本人再次繳交111年5月

    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匯票3,200元」等語，

    然原告早於112年8月29日以存證信函拒絕被告黃助交付與租

    賃契約約定不符的租金金額。被告黃助所為屬非依債之本旨

    所為之給付，對於原告自不生給付的效力。

()訴之聲明：

 1、先位聲明：

　⑴1-10部分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⑵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

    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

    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0總額欄位所示之

    金額。

　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Q總額欄位

    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均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

    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年各給付原告如

    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 

　⑴核定本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占用原告所有如附表一D

    欄位所示之土地，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附

    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

    每年租金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⑵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

    送達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年於每年12月31

    日前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⑶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

    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

    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O總額欄位所示

    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Q總額欄位所

    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訴之聲明第二至四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胡長和等14人：

 1、就原告追加其備位訴之聲明部分，被告不同意其追加之訴。

    原告明顯是為了遲延訴訟，又有害於被告之防禦。況依民法

    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如兩造間係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

    規定，存有法定租賃關係之情狀，原告應先與被告等人就租

    金數額為協議。

 2、本件應審查先前95年以前版本之契約内容，與110年版本之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異之處，並審酌民法第247條之1之

    規定，以妥適調整當事人間不合理之狀態。

 3、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具有適法占有、用益之權：

　⑴原告於110年間寄發通知強迫原締約當事人換約，被告胡長和

    等人，因於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遂於112年3月7日

    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規定撤銷上

    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無

    效。從而，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既未更新，即應依95年間簽立

    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又關於租金部分，被告以郵政匯

    票給付予原告完竣，縱然事後原告將被告等人每年所交付之

    匯票退還於予被告，惟被告等人又將上開匯票所示之金額，

    逐年匯入原告帳戶。

　⑵縱然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經認定被告

    胡長和等人並未為合法撤銷，惟原告係於112年8月24日，寄

    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胡長和等人，原告係以前開被告等人積欠

    租金已達兩年，因未繳納租金為由，而為終止租約之催告云

    云。然被告等人簽立110年新版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時間

    分別為：被告蔡明玲於110年12月24日簽立、被告李盈進於1

    10年12月21日簽立、被告楊智深於111年3月4日簽立、被告

    施泰文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被告張惠鈴於111年3月24日

    簽立、被告張隆敏於110年10月28日簽立、被告戴彙慈於110

    年11月15日簽立，而上開被告等人卻已於112年8月24日收受

    原告寄送之催告信函，惟在彼時，渠等簽立契約之期間實未

    滿2年。

　⑶被告等人簽立系爭契約之時點皆係在110年5月以後，縱然被

    告於契約更新後，有給付先前租金之義務，則該租金請求權

    得行使之時點亦非溯及自110年5月發生，而應係於契約更新

    完竣使生請求之權能。

　⑷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

    管理辦法第3條，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8、9、10之

    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

    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准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

    自無違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就此部分之

    物權移轉效力要無疑問，亦無礙被告等人承繼95年勞工住宅

    租地合約，適法享有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⑸縱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

    原告既自認其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又依原告所提行政

    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函送原告之核准公文、原告與員工簽

    訂之貸款租地契約、嘉義縣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公告住宅造

    價，在在可證系爭建物系由原告單獨出資、興建而成之事實

    。若鈞院認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惟就原告出資興建

    系爭建物之事實，系爭建物興建完成之際，系爭土地、系爭

    建物均屬原告所有，嗣經原告將系爭建物移轉予其員工即被

    告前手所有，原告於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之際，已符合民法

    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規定，且租賃關係存在之期限，不受民

    法第449條第1項20年期間之限制，被告等人就此情狀亦不構

    成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是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4、就原告主張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部分：

　⑴被告等人係依租賃關係用益系爭土地，並依95年間簽立之舊

    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至今，且被告等人已就積欠2年租金部

    分，以存證信函附件之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又本件訴訟進

    行中，被告等人皆以原告主張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

    相應之租金，提存至本院，足徵原告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

    租賃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租金部分，已達其訴訟目的，應無依

    原告訴之聲明關於M、N欄位為判決之必要。

　⑵另就原告訴之聲明O欄位關於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被告首就

    兩造間之租賃契約係依照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履行

    至今為抗辯。倘若鈞院認兩造之租賃關係應依照110年之勞

    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該契約内容既僅由原告單獨預定之，

    原告挾以其社經及立約地位上之優勢，單方且片面擬定契約

    之先機，於契約内容中本挾帶不利於被告等人之條款，致生

    契約自由之濫用且有失公平。被告等人從111年起每年應負

    擔之租金，不過是數千元至1萬不等之數額，然原告片面擬

    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0條，不分情節、態樣

    、損害程度，以乙方締約人每構成系爭契約規至一款事由，

    即應課以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已超過乙方締約人每年

    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參酌附表編號5被請求人即被告沈淑玲

    、施泰文，從111年至114年不過積欠租金共6,781元，然原

    告請求之懲罰性違約金卻高達10萬元，已將近積欠租金數額

    之14餘倍，自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之規定，認為該部

    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

　⑶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 、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

    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

    休之員工或奉淮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遠反原告95

    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

    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原告以其片面擬定之110年

    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為據，顯然為權利之濫用，有違誠信

    原則。

 5、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黃卿、黃助、邱政男：

 1、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詐欺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

    ，共有人即被告黃振益、黃卿沒有簽名、黃明死亡，非全體

    共有人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無效。若鈞院認為該110年的契

    約有效，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上開契約前，被告黃助已

    繳納及提存法院金額總共33,563元給原告，未積欠原告任何

    租金。又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騙簽約，和原告之勞工

    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起算日是110年5月1日，相差8個月13天，

    故原告要到114年1月13日超過2年才能終止上開契約，原告

    請求拆屋還地無理由。

 2、原告違反民法第93條、94條之規定，並有權利濫用，原告可

    依民法442條向法院主張調整租金，而非威脅拆屋還地、詐

    欺、改為市場租金行情收租等方式欺騙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

    13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合約，且原告沒有提供被告黃助

    審閱期間，被告主張為無效合約。原告提供之定型化契約片

    面有利於原告，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3、被告黃振益於96年7月9日已遷出系爭房屋(即嘉義市○區○○○

    村000號)。被告黃助、黃卿、黃振益否認於106年7月27日收

    受原告函知勞宅基地之承租人自110年5月1日起調整租金之

    公文。被告黃明90年6月25死亡；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勞

    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之存證信函，被告黃卿、黃振益亦否認

    收受，原告均未合法送達。被告黃助於113年2月20日才知悉

    本件之租金非經法院調整，且有 積欠達2年以上之租額，經

    催告不付後，始會遭終止租約一事，故依民法93條、94條寄

    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撤銷系爭勞工住宅租地合約。

 4、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所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既然是無

    效契約，則被告黃卿於112年6月13日將其1/6持分被法院拍

    賣和被告黃助113年5月15日將系爭房屋持分1/6贈與共有人

    被告邱政男也未違反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7條及第10條

    之規定。原告依上開合約第1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黃助應支

    付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為無理由。

 5、被告黃助被原告欺騙於111年4月12日繳納租金3,793元，又

    被告黃助分別於113年3月26日向本院提存3,200元(自111年5

    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113年4月25日向

    本院提存8,0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

    基地租金)，並無原告所稱未繳納租金一事。

 6、原告和被告或被告前手皆未簽定勞工住宅租地合約，系爭房

    屋對系爭土地是不定期租約。被告黃坤元沒有簽訂自49年1

    月1日至63年12月31日、自64年1月1日至78年12月31日之勞

    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否認於79年5月、86年5月

    、95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

    黃卿、黃助表示他們三兄弟字沒有那麼漂亮，明顯是同1人

    所寫，合約上也不是他們的印章；被告否認85年有跟原告簽

    訂勞工住宅基地租賃契約附約租金調整年租金至600元。

 7、原告為起造人去興建系爭房屋，故本件應符合民法第425條

    之1第1項、838-1之適用。

 8、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李秋錦：

 1、被告固然為李瑞源之法定繼承人，惟系爭不動產早在108年2

     月17日即已由當時尚生存之李瑞源與訴外人何芳玲簽訂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並交付予其占有使用。其後更由被告戴嘉男

    占有使用中，故被告從未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自無獲有任

    何使用占有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被告又在112年3月10日已因上開李瑞源之買賣事宜且交付系

     爭不動產予第三人何芳玲占有使用後，被告戴嘉男於112年

    間持該等契約書要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為移轉所有權，故亦

    已於112年3月20日以贈與之原因關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

    予被告戴嘉男，故更無權就系爭不動產為拆除之處分權。

 3、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李盈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

    聲明或陳述。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兩造係分別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3月間簽訂勞工住宅租地

    租賃契約。

 2、嘉義市興業段11、12、260、261、324、437、438、439地號

    ，宣信段605、607、613地號土地是原告所有。

 3、附表一B、C、E、E-1、E-2欄位所載之姓名(即房屋所有權人

    )、契約名義人、門牌號碼、建號/稅籍編號、測量結果均正

    確。

 4、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就系爭房屋有轉讓之

    事實。

 5、被告黃助已提存租金3,2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02號提存

    書)、8,0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62號提存書)。113年2月

    20日繳缴交郵政匯票3,200元、113年4月1日繳交郵政匯票8,

    000元(郵政匯票部分均經原告退回)。

 6、嘉義市興業段宣信段土地測繪測量成果報告書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1、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

 2、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

    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3、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4、附表一編號1-7、9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

    已為合法終止租約？

 5、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

 6、原告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7、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8、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O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

    理由?

 9、原告請求給付租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0、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

    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

    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　　

 1、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段000○000○

    000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土地謄本

    可證(本院卷一第437-450頁、本院卷二第388頁)，上開事實

    堪信為真實。

 2、依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46年(46)溥管字第3060號函經

    函文與嘉義溶劑廠，其中第二點說明「..貴廠申請興建勞工

    住宅一百戶一案，業經審核完竣，每戶准貸9,000元，基地

    既由廠方撥租，應由租貸雙方訂立租約，訂明將來如建築物

    發生所有權移轉時得繼續租用，不受轉移之影響，..」第三

    點說明「..復核所送配售辦法第7條修改為『承購人入住其所

    購住宅後，在全部貸款本息未清償前不得轉賣出租、出頂或

    再抵押，』..第11條勞工住宅所需基地由承購人之自購或由

    本廠指定適當地點租給應用，並與承購住宅人訂立租約，將

    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仍為繼續租用」，以上有該

    函文可證(本院卷二第426-427頁)。依該函文可證，當時興

    建系爭勞工住宅時，是以租用原告土地而興建。是若當時系

    爭建物之起造人為原告，應無由原告承租自己之土地以為興

    建系爭建物之理。

 3、依46年12月間所簽訂之租約，第3條：租用土地之範圍除住

    宅本身需要建築面積外，並包含甲方(指原告)劃定該項住宅

    前後院坐落所占之基地。第5條：乙方(指被告)在工廠工作

    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租地，乙方不得將其住宅

    出租、出頂、出賣或作抵押。第6條：乙方離工時必須讓售

    其住宅予甲方所屬其他同仁，如滿六個月尚未能售出者，甲

    方得暫時收回收買之(本院卷二第429頁)。依勞工住宅租地

    合約書之記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解決工友技術問

    題，特將公司所有之土地租予工友(工員)OOO作為建築基地

    ，..」以上有該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二第511-537、547-549

    、552、553、561-566、591-684頁)。依上開租約之記載可

    證，當時中油員工是以租用土地之方式，興建勞工住宅，並

    統一由中油公司統籌辦理。

 4、當時興建住宅之原告之員工，其向原告申請勞工住宅貸款所

    簽立之貸款借據，其上記載：「立借據人OOO依照台灣省47

    年度貸款興建勞工住宅規則建築自用住宅一棟，因所借建築

    基金不足，今向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此部分有

    勞工住宅貸款借據可證(本院卷二第437-440、479-488頁)。

    由該借據之記載可知，上述借款是為了要興建自用住宅。

 5、被告胡長和之父親胡石定，取得嘉義市○○街○○○村00號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此有身分證影本、建物改良勘測通知書

    可證(本院卷一第39頁、卷二第495、515頁)；被告張惠玲之

    前手張永順，於59年12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此有嘉義縣政

    府使用執照可證(本院卷二第507-510頁)；李瑞源於60年6月

    1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

    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127頁)；蔡龍輝於50年12

    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有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41頁)。蔡龍輝於97

    年2月25日將此建物移轉贈與蔡明玲，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

    權狀、贈與移轉登記文件可證(本院卷二第554--560頁)；黃

    坤元於52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號建物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67-572

    頁)。訴外人江乾森於59年3月2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

    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黃鼎昌54年7月25日而嘉義市○○○村00

    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

    院卷二第501-506頁)。由上述可知，當時原告所興建之勞工

    住宅，係以員工為所有人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當時興

    建勞工住宅時，確實是以中油員工之名義興建。

 6、至於被告抗辯系爭勞工住宅當時是由原告所興建，日後出售

    予當時之中油員工等語。然而，若系爭勞工住宅是由原告出

    資興建後，再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則系爭勞工住宅之第

    一次所有權登記應登記為原告所有，之後再以買賣之方式移

    轉予當時之員工。但並無證據顯示系爭勞工住宅，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之所有人為中油公司，亦無中油公司與當時之員工

    簽訂勞工住宅之買賣契約，且亦無當時之中油公司員工支付

    價金予中油公司之相關證明。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相關之

    事證可佐，委無可採。

 7、綜上所述，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係由中油公司出租土地予

    員工興建，並由員工自行貸款，且由員工取得建物第一次所

    有權登記。可見系爭之勞工住宅，確實由當時之員工所興建

    ，並由員工取得所有權，故被告抗辯當時勞工住宅是由原告

    所興建後出售予員工，並不可採。

(二)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

    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1、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被告，將系爭房屋轉

    讓他人，編號9所有權人黃卿之1/6經拍賣，於111年12月間

    由邱政男拍賣取得。編號7被告張隆敏自91年起將承租土地

    供第三人使用迄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登記

    謄本、公證協議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4、145、402-426頁、

    卷二第25-29、787頁)。

 2、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劉政

    宗(附表一編號2)，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5頁)

    ；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沈

    淑玲(附表一編號5)，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6頁

    )；嘉義市○路○段000○號於112年2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予

    吳一正(附表一編號7)，有建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40

    7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2年3月20日，因贈與移轉登記

    予戴彙慈(附表一編號8)，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

    27頁)。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業於

    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邱政男，黃助於

    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附表一編號9)，有執

    行處拍賣函文、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19-427頁、

    卷二第29頁)。

 3、被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依95年

    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

    。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

    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

    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

    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

    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

    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

    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

    適用。

 4、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所示之被

    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

(三)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1、附表一編號1、2、3、6、9C欄位所示之被告，於111年間與

    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

    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

    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

    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

    %，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

    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

    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

    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

    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

    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

    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

    以土地占比計算。以上有租賃契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

    2頁)。

 2、上開租賃契約書均附有建物所有權狀、身分證影本。顯然簽

    約當時均有經得當時之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之後簽立，否

    則原告並無法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狀及立契約當事人之身

    分證影印資料。

 3、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黃明、

    黃卿、黃助、黃振益(本院卷一第144頁)，而黃明於90年6月

    25日往生，其繼承人為盧侯罕(原名為黃侯罕)，盧侯罕於97

    年2月9日往生，盧侯罕之繼承人為黃卿、黃助(其繼承人盧

    鳳英、盧信全、盧鳳蓮三人已拋棄繼承，97年度繼字第684

    號)，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可證(

    本院卷二第117-135、387、788頁)。故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

    人於簽約當時之所有權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3人。然而

    系爭租約簽約當時之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並未簽署系爭

    租約，以上有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1頁)。

 4、上開租約簽訂後，111年度租金4,741元承租人已繳納，是黃

    振益雖未簽署111年度之租約，但承租人已繳納租金，可見

    此分租約，有得到該房屋之所有權人認可。且此租約之前為

    95年12月或97年間之約租，租約為每戶800元，此租約黃振

    益是委託他人所簽立，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

    金，以上有租約、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

    可證(本院卷二第526-527、539-540、552-553、577-583、6

    00-601、612-614、623、624、641-643、667-670頁)。

 5、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

    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

    任(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乃係無代理權，而在外觀上足

    使第三人信其為有代理權之事實，本人因而應負授權人責任

    ，旨在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如前所述，黃振益

    雖未簽署系爭租約，但95年之租約黃振益授權委託他人簽立

    租約，並有繳納租金，則系爭租約黃振益雖未簽署，但已繳

    納111年之租金，且本訴訟之前，黃振益並未否認該租約，

    顯見黃振益有同意該租約之簽立，至少亦有表見代理之適用

    ，故附表一所示編號9之系爭租約，確屬有效。

 6、以附表一所示編號4之楊智深占用嘉義市○○段000地號面積52

    平方公尺為例，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9,292元，

    再以自用住宅土地稅率千分之二，計算應繳納之地價稅為5,

    126元(49,292×52×0.002)，而原告在系爭租約之前之租賃合

    約，每戶收取之租金為800元，根本不足以支付地價稅。而

    原告已為公司之型態，追求利潤或至少不虧損乃為商業經營

    之模式，而原告在95年間與其員工所訂定之土地租賃契約，

    每戶收取租金800元，遠低於地價稅，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

    則，此項租金之約定，並不公平亦不合理，而有調整之必要

    。從而原告與被告簽署目前之系爭租約，並不違反公平正義

    ，亦無違反誠信原則。　 

 7、被告抗辯：被告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於112年3月7

    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

    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

    始無效。經查：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

    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

    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92條)；前條之撤銷，應

    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3條)。

　⑵被告抗辯原告有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但此為

    原告所否認，且原告所主張之詐欺或脅迫方式為何，並未舉

    證證明，亦無提出相關證明，故被告空言抗辯並不可採。

　⑶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定

    租費及租期，難認原告有對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

    之情。且系爭租約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

    約，被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已知悉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計

    算方式，縱使原告有使用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

    ，則被告抗辯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發存證信函撤銷系爭

    租約，並提出存證信函為證(本院卷三第247-507頁)。但除

    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11年3月24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94

    頁)、10(111年4月13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154頁)之被告

    以外，其餘之被告簽約是在112年3月7日之前。故除了附表

    一所示編號6、10之被告以外，其他被告之撤銷，已逾越除

    斥期間，該撤銷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係合

    法有效，且未經合法撤銷，故兩造間系爭土地之租約，應以

    上開期間所更新之租約為是。

(四)附表一編號1-7、9C欄位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

    是否已合法終止租約？

 1、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以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

    欠繳自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

    存證信函催繳租金，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已收受該存

    證信函，以上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

    附表一編號C欄位1-7之契約名義人已經合法收受該存證信函

    。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自111

    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

    告繳納租金，編號9之被告因招領逾期而退回，有存證信函

    可證(本院卷一第302-310頁)。

 2、按，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

    所地，郵務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

    相對人領取者，除相對人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

    事由外，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

    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要(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8號民事裁判參照)。查，原告寄發予

    編號9契約名義人之地址為嘉義市○○○村000號，有該信函文

    件可證(本院一卷第236頁)。95年間所立之契約，黃振益所

    存留之住所亦為上述地址(本院卷二第579頁)。且黃振益、

    黃卿、黃助所有之房屋亦為上述之地址。若黃振益、黃卿、

    黃助其通訊處所若有變更，應通知出租人即中油為是。但黃

    卿、黃助、黃振益因未通知原告變更處所，原告依法規亦無

    法查得黃卿、黃助、黃振益之設籍資料，從而原告上述催繳

    租金之存證信函，依法應視為已為合法送達予黃卿、黃助、

    黃振益。

 3、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

    法第235條第1項)；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利(民法第318

    條第1項前段)。經查，兩造間110年之租約既已生效，被告

    即有按該租約給付租金之義務，被告雖按95年之租約以每戶

    每年800元給付110年起之租金，但經原告退回，此有存證信

    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

    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並

    不合法。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

    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4、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現金抵

    償外，達二年以上時，出租人得收回(土地法第103條第1項

    第4款)。又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達2年以上時」為由終止

    租約，必須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時，始得依民法第440

    條規定，催告承租人支付積欠租金；如承租人積欠租金未達

    2年，即不能認出租人有依民法第440條定期催告，並依此催

    告終止租約之權限(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519號民事裁

    判參照)；基地出租人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而收回該

    基地時，仍應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

    之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

    者，始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在租賃契約得為終止前，尚

    難謂出租人有收回基地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

    第4249號民事裁判參照)。

 5、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欠繳110年5月1日起，

    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於112年8月間催告上開被告繳

    納租金時，上開被告欠繳之租金已超過2年，故原告催告附

    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應屬合法。從而原告於112年12

    月再以存證信函，表示自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租約(本院卷

    一第311-374頁)，亦為合法。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

    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6、原告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而附表一編號8C欄位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故李盈勳、李秋錦就系爭租約於原告表示終止租約最後到達日即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7、附表一編號9C欄位被告欠繳租金尚未2年，原告所為之催繳租金，並不合法。

　　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1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繳納租金時，該被告欠繳租金並未逾2年，故原告此部分之催繳，依法不合。原告雖於113年4月間存證信函予黃助、黃卿(本院卷一第376-395頁)，或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然原告113年4月間之存證信函並未對黃振益為終止租約，且起訴時所列之被告為黃振益、黃明、黃助，並無列黃卿為被告，原告是於113年12月27日始追加黃卿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51頁)。黃卿又於114年1月2日始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87頁)，故原告對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欠租2年而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

    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

    ；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

    終止租約。

(五)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

    系爭土地？

 1、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1條)；租

    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

    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6-1條)；土地

    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

    ，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

    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

    (民法第838-1條)。

 2、當年度所興建之勞工住宅，其建物所有權人為當時中油公司

    之員工，並非中油公司取得所有權後，將建物出賣予當時之

    員工。故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土地為中油公司所有，建物

    為當時中油之員工所有，此與民法第425-1、426-1、838-1

    條規定之情形不同，故不存在有民法第425-1、426-1、838-

    1條之適用問題。

 3、附表一編號1-7C欄之被告欠繳租金已逾2年，並經原告為合

    法催告繳納租金，但被告並未按照租約繳納租金，原告已於

    112年10月間，對該等被告為終止租約，並經被告收受，有

    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22-375頁)。是附表編號1-7C欄

    之被告占有原告系爭土地之權利，業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

    占用系爭土地，即無合法之權利。

 4、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租賃期間内，乙方(指承租戶)，

    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甲方(指原告)得隨時終止本租賃

    契約，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補償或費用：㈢乙方

    將土地（不含其興建之建物或設施）之全部或一部以轉租、

    出借、頂讓或其他變相方法，提供他人使用。㈤乙方遲延給

    付租金時，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年之租額時，經甲方定相當

    期限催告後仍未給付。㈧ 乙方違反本租賃契約第七條不得轉

    讓之約定。㈩乙方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乙方未經甲方

    書面同意，將其地上勞宅之所有權出售、出典轉讓、贈與或

    以其他任何事由交付第三者使用或設定他項權利負擔者」。

    此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30、31頁)。縱使依95、96或

    97年間之租約，其第7條亦約定「1、承租人違反管理辦法將

    所建之房屋出售、出典、轉讓，或其他任何事有交付第三人

    使用或設定負擔他項權利者。2、承租人所建置房屋經公告

    拍賣或被拍賣者」。以上有租約可證(本院卷二第539、552

    、561、577、612、623、642、667頁)。且審核該年度間之

    租約，其範本均一樣，可見95-97年間原告與該承租戶所簽

    立之租約均是相同。

 5、如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確

    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則原告不論以

    95-97年間之租約約定，或110年系爭租約之約定，均可以上

    開被告違反租約約定將系爭房屋轉讓、或經拍賣，而終止契

    約，故原告終止租約，應屬合法。是上開被告與原告土地之

    租約，既然經原告終止，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

    ，即屬於無權占有。

 6、又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

    ；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

    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

    ；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租

    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

    第44頁)，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故該等被告占

    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六)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民法第455條第1項前段)；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又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

    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

    ，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

    受該條規定之限制。

 2、被告未按110年之租約繳納租金，經原告催繳，被告仍未按

    時繳納，從而原告行使物上請求權，訴請被告拆屋還地，此

    係原告為貫徹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合法之行使，發揮土地之

    經濟效益，並無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難謂有違反誠信

    原則、構成權利濫用之情事。故被告辯稱原告有權利濫用之

    嫌，無足採取。

 3、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為建物所有

    人，占用如附圖1-10所示之土地之原有租約，既經原告終止

    契約，該被告即成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該等被告拆除上物並將土地返還原

    告，為有理由。又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是原租賃契約

    是當事人，該租賃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依上開民法

    第44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亦有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從而原告訴請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拆除其等所有之建

    物，並與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

    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七)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1、部分被告雖有按95年間之租約支付租金，或將租金提存，但

    兩造間於110年重新簽訂租約，故兩造間之租賃法律關係權

    利義務，應以110年間之租約為據。但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

    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此

    已陳述如前。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

    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2、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8、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10之被告，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另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嘉義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每111-114年申報地價如附表二H、I欄位所示，亦有土地謄本、申報地價查詢單可證(本院卷二第25-46頁)。又系爭租約經終止後，原告與原承租戶之租約其效力即生消滅，故原告即不得依系爭租約請求租金，是於契約終止後，原告只得向房屋所有人請求不當得利。又宣信段325建號原為黃明應有部分1/6、黃振益應有部分1/2，黃卿應有部分1/6，黃助應有部分1/6，之後黃卿就其應有部分1/6，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邱政男，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助於113年5月15日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爰以此計算契約當事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計算至契約終止時應繳之租金，並扣減優惠之租金後，計算被告積欠租金之金額為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

 3、被告胡長和係於113年7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

    7頁)；被告蔡明玲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

    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9頁)；被告李

    盈進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14頁)

    ；被告楊智深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

    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6頁)；被告施泰文

    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

    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9頁)；被告張惠玲係於113年7月

    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

    達回證卷第22頁)；被告張隆敏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

    繕本(送達回證卷第28頁)；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

    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

    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

    5頁)；被告黃振益係於113年7月1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

    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36頁)；被告黃

    助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

    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41頁)；被告黃卿係於113年8月

    1日收受書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57頁)；被告王榮華係於113

    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43頁)。從而原告請

    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給付如表二M、N欄所示之

    租金總額金額，及自附表二Q欄位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4、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第2

    項約定：「乙方(指承租戶)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自行繳納當

    年期租金，逾6個月未繳納者，應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

    當年期租金止」。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租金義務係給付

    定有期限之債，故原告就終止契約之前，請求依勞工住宅租

    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

    金之利息，亦有理由。

 5、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

    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O欄位所示之總額利息，

    及M、N欄位所示總額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爰判決主文第11項所示

    。

(八)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

    理由?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

    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者，致甲方受有損害，除應負償責任外

    ，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本院卷第31、32

    頁)。

 2、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之被告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

    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

    之被告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附表一編號2、5、7、9之

    C欄位之被告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

    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

    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

    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以上

    事實業經陳述如前。但被告之上開行為，縱有違反租約之約

    定，但原告本於租約約定及法律之規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

    租金、不當得利，故原告就租金之請求，並未造成損害。且

    原告若不因此而終止租約，則原告所有之土地亦為被告所有

    之建物所占用而無法使用，原告亦只能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

    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若因此終止租約而請求被告

    拆屋還地，原告取回土地後，即可自行利用。故原告以被告

    上開違反租約約定之行為，就原告利用系爭土地而言，並未

    造成實質上之侵害。

 3、按，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係指非因絕對權受侵害(即

    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以外)之其他

    抽象財產利益的侵害；反之，所謂「結果經濟上損失」，則

    係指因絕對權(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

    產權)和其他抽象財產利益被侵害後所具體衍生的財產上不

    利益。而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

    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

    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

    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

    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

    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縱有因被告之違約行為，而需循法律途徑以為救濟，但此亦

    無造成原告絕對權之侵害，與契約條文所約定必須「致甲方

    受有損害」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之要件不符。　　

 4、綜上所述，原告此部分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

    所示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原告請求給付契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照最高法院61年度台

    上字第1695號裁判)；而按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構成權益侵

    害不當得利，其構成要件如下：⑴占有人受利益，為「占有

    使用」本身，並非「相當於租金的利益」，僅因依其性質不

    能原物返還，故應依民法第181條但書規定，償還其價額。⑵

    占有人因侵害他人權益歸屬內容，並由其受利益，即構成侵

    害權益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⑶無法律上原因：侵害應

    歸屬於他人的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保有

    該項利益的正當性，構成無法律上原因(王澤鑑，不當得利

    ，第77至78、221至222、376至378頁，2024年6月增補版二

    刷)。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身，

    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應就個案視具體情況，從客觀

    上認定無權占有所受利益之數額。至於土地法第97條規定立

    法意旨，僅在於對租賃契約所定租金數額加以規範，並非就

    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數額加以規範，是法院於認定無

    權占有人因不能返還占有而應償還之價額時，自不受土地法

    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

 2、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附

    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

    號8C欄位被告以李盈勳最後於113年8月27日收受書狀生終止

    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114年1月2日收受書

    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

    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

    狀，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仍占有系爭土地，

    即屬無權占有，且依前揭意旨，自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並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不

    當得利，自無不可。

 3、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占用系

    爭土地而受有利益，其所受之利益並造成原告受損害，係每

    年所應繳付之土地租金額。故原告可請求之不當得利，應以

    租約所約定之租金額。又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

    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

    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

    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

    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

    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

    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係中油公司現

    職或退休員工，依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自110

    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以

    上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但附表一所示C

    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因違反租約之約定，將系

    爭建物轉讓、或積欠租金2年以上，而經原告終止租約，故

    此部分原本享有租金優惠之被告，因租約終止後，即不得再

    享有原本租金之優惠，故此部分之被告，其計算占用系爭土

    地之不當得利，亦應以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計算不

    當得利之金額為宜。

 4、原告係於113年6月24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文章可證(

    本院卷一第9頁)。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

    被告，均自租約終止日即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6月23日

    止，按系爭土地112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3%、113年當年申報

    地價年息4%，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請

    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如

    附表二R欄位編號1-7所示)，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2

    項所示，原告逾上開請求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至於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因原告起訴係在系

    爭租約終止之後，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其起訴後至系爭租約終

    止後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

    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

    R欄位)有無理由?

 1、系爭租約終止後，而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10之被告仍然占

    有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即屬不當得利，此已陳述如前。又

    前項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7之被告不當得利已經計算至113

    年6月23日，故原告可請求此部分之被告其不當得利之計算

    ，應自113年6月24日起算。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自被告自

    附表二編號K欄位所示契約終止日起算不當得利。

 2、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

    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

    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

    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

    4%(113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

    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

    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例

    ，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D、F欄位測量之面積)

    ，計算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之金額，爰判決如主

    文第13項所示。原告逾越上開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十一)復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

      ，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

      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

      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

      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法院得宣告非

      經原告預供擔保，不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2項)。查，兩造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如

      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已

      無所據，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先位之訴既獲勝訴之判決，本院自毋庸就其備位之訴

      再為審酌，併此敘明。

(十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1項但書

    、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

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號

原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被      告  胡長和  

            蔡明玲  

            劉政宗  

            李盈進  

            楊智深  

            施泰文  

            沈淑玲  

            張惠鈴  

            吳一正  

            張隆敏  

            戴彙慈  

            黃振益  

            王榮華  

            郭林淑美

上 十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複 代理 人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被      告  黃卿    



            黃助    

兼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邱政男  

            李盈勲(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李秋錦(即李瑞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胡長和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地號、同段12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4所示面積20.708平方公尺、96.25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劉政宗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60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2所示面積60.715平方公尺、2.21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劉政宗及蔡明玲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三、被告李盈進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6所示面積53.78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楊智深應將座落於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7所示面積54.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五、被告沈淑玲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8所示面積55.533平方公尺、7.665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沈淑玲及施泰文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張惠鈴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261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9所示面積85.186平方公尺、3.06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七、被告吳一正應分別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同段438地號、同段4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0所示面積2.837平方公尺、15.446平方公尺、119.128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吳一正及張隆敏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八、被告戴彙慈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5所示面積146.329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戴彙慈、李盈勲、李秋錦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九、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1所示面積62.151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0號之建物拆除，被告黃振益、黃助、邱政男、黃卿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十、被告郭林淑美應將座落嘉義市○○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3所示面積107.833平方公尺，門牌號碼嘉義市○○○村00號建物拆除，被告郭林淑美及王榮華並應將前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附表二C欄位所示編號1-8、10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之金額(新臺幣，以下同)，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M、O欄位所示總額利息之金額。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2年度租金金額8,376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附表二編號9部分O欄位所示112年度之利息金額349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2予原告；附表二編號9部分M、N欄位所示113年度租金金額14,223元，由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及分別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二R欄位所示總額之金額。

、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之金額(其中編號9被告黃振益給付1/2、被告黃助、被告黃卿連帶給付1/6、被告邱政男給付2/6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依附表三E欄位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附表三C欄位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對該被告為假執行，但該被告以附表三D欄位所示之金額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李盈勲、李秋錦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經查，被告主張有民法第425-1條之1之適用，原告對被告之請求若認定有該法之適用，則以該法第2項規定請求核定租金，本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原告114年5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之請求(本院卷三第140、140頁)，應屬合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附表一B欄位之各被告拆除如附表一E欄位所示建物，並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將占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返還予原告：

 1、附表一編號1-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與原告於於111年間訂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但附表一編號1-7、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未遵期繳納租金，欠繳2年租金，經合法催告，亦未於期限內繳納，並經原告發函終止租賃契約。附表一編號1、2、3、6、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2、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

 3、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違反契約轉讓建物所有權、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建物遭拍賣，原告爰依契約約定，並以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終止與附表編號2、5、7、8、9、10之C欄位契約名義人之租約：

　⑴附表一編號2之C欄位被告蔡明玲於112年12月11日違反契約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劉政宗」，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⑵附表一編號5之C欄位被告施泰文於112年12月6日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沈淑玲」，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該當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⑶附表一編號7之C欄位被告張隆敏於112年2月9日將其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吳一正，並於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迄今，違反兩造契約第7條之約定，故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違反第10條第1項第3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⑷附表一編號8之C欄位被告李瑞源於112年3月20日違反契約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彙慈，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⑸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附表編號9之B欄位被告邱政男，有契約第7條及第10條第1項第10款之終止租約事由。附表一編號9之C欄位被告黃助於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贈與被告邱政男，違反契約第7條，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⑹附表一編號10之C欄位被告王榮華將其上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郭林淑美，違反契約第7條之約定，有第10條第1項第8款之終止租約事由。

(二)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N、O欄位總額所示積欠之租金金額及利息、違約金：

 1、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未給付租金，渠等依終止前之租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L欄位所示之各期租金，並請求各被告給付如附表一M欄位總額所示之租金。及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並聲明請求附表一編號1至9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如附表N欄位總額所示之利息)。

 2、附表一C欄位所示各被告或有遲付租金之總額達2年之租額、或有違反契約將土地供他人使用、或有違反不得轉讓之規定、或被拍賣，依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故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附表一編號2、5、7、9之C欄位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故均請求1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以上列為附表O欄位總額所示。

(三)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於原告終止租賃契約後，仍未交還所占有原告之土地，自屬無權占有，渠等因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上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各被告給付附表一Q欄位所示已發生應支付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112年11月起算至113年5月計7個月/12個月)，並列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2項，並應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R欄位所示(計算式：各土地申報地價×占用面積×10％)，並列為先位訴之聲明第13項。

(四)原告於終止租約之前係主張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之租金數額收取租金，但被告未遵守契約約定之金額繳付，復於本件訴訟中主張租金為800元或1元，顯然兩造就租金數額無法達成協議。故請審酌原告所有之土地係座落於商業繁盛的興業東路及宣信街等地，且鄰近公共生活育樂休閒設施，生活機能佳，交通運條件亦屬良好，應以土地申報地價，並按年息10%作為核定租金之標準，且須給付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並請判決如備位訴之聲明第1、2項。

(五)至於備位訴之聲明第3、4項，係一部分請求，即回溯5年期 間之租金於超過先位訴之聲明關於積欠租金金額及利息、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計算方式請求部分捨棄之，不再請求。

(六)原告並非經營租賃為業，且兩造租賃契約並無違反民法或土地法規定之情，況被告胡長和等14人若不同意續為租賃，自可不再與原告續約，則本件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

(七)被告胡長和等14人主張原告強迫換約，渠等已撤銷原契約，並於112年間寄送存證信函、郵政匯票，故已給付租金完畢，原告於112年8月24日催告之時，不生催告效力云云。惟查，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定租費及租期，足見並無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之情，故無撤銷契約之原因，渠等撤銷不合法。又被告胡長和等14人以存證信函、郵政匯票、匯款所為給付，屬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對原告不生效力，故原告於終止契約之時，被告胡長和等14人確已積欠2年之租金租額無訛。

(八)至被告主張附表編號2、5、7、8、9、10依95年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九)被告胡長和等人所有房屋係分5批向原告承租土地申請興建自用住宅，建造房屋所需費用係由被告胡長和等人或其前手向行政院住宅興建委員會、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台灣土地銀行及原告貸款支應，非原告興建完竣取得建物後再出售並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前手，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適用餘地。

(十)被告李盈進曾積欠原告109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共 1年租金800元，經原告多次以繳費通知及存證信函催繳，惟被告李盈進均不予以理會，遲至112年12月21日才繳清，而當時早已於112年11月1日起因積欠新契約租金達2年(即110年5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2年)經原告通知終止契約在案。被告李盈進連原契約租金都不願意遵守按時繳納，遲至原契約已屆期2年7個月又21天後才繳納，顯然並無繼續承租土地之意，原告要求其返還土地應屬有據。

()被告邱政男係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取得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此時土地係原告所有，但建物並非原告所有，即無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縱邱政男係辯稱於建物興建時有民法第838條之1之適用云云，然該法條係於99年2月3日增訂，於興建時自無適用該條文之餘地。

()原告固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但係依據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興建榮工住宅貸款辦法辦理，原告並非出資興建之人。況被告黃助係於111年1月13月簽約，倘當時被詐欺，依民法第93條規定應於1年内即至遲應於112年1月13日前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被告黃助未舉證其於除斥期間内合法撤銷兩造契約。

()被告黃卿、黃助均稱系爭契約不是伊所簽名，且非黃明簽名云云，惟查，租金歷年有所變動，倘被告黃卿、黃助未曾親自簽約，如何知道合約内容？並於95年後繳納800元租金？則渠等之抗辯顯非合理。又依被告邱政男、黃卿、黃助係主張國光新村143號租地合約係歷年均有偽造文書之情，且自始即無效云云，應由渠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況被告黃助已不否認伊有簽署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即應依該契約判斷兩造之權利義務，與歷年契約均不相干。

()被告黃助於113年3月26日提存時係聲明「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租金」等語，其於113年2月20日存證信函亦敘明「…本人原依雙方所原定之租金800元繳納。本人之前勞工住宅基金租金匯票遭貴公司拒絕受領。本人再次繳交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匯票3,200元」等語，然原告早於112年8月29日以存證信函拒絕被告黃助交付與租賃契約約定不符的租金金額。被告黃助所為屬非依債之本旨所為之給付，對於原告自不生給付的效力。

()訴之聲明：

 1、先位聲明：

　⑴1-10部分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⑵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0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Q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均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年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 

　⑴核定本件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占用原告所有如附表一D欄位所示之土地，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每年租金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⑵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自民事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年於每年12月31日前給付原告如附表一R欄位所示金額。

　⑶附表一C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M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N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O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⑷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Q總額欄位所示之金額。

　⑸訴訟費用由附表一B欄位及C欄位所示各被告負擔。

　⑹訴之聲明第二至四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胡長和等14人：

 1、就原告追加其備位訴之聲明部分，被告不同意其追加之訴。原告明顯是為了遲延訴訟，又有害於被告之防禦。況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如兩造間係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存有法定租賃關係之情狀，原告應先與被告等人就租金數額為協議。

 2、本件應審查先前95年以前版本之契約内容，與110年版本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異之處，並審酌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以妥適調整當事人間不合理之狀態。

 3、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具有適法占有、用益之權：

　⑴原告於110年間寄發通知強迫原締約當事人換約，被告胡長和等人，因於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遂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規定撤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無效。從而，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既未更新，即應依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又關於租金部分，被告以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完竣，縱然事後原告將被告等人每年所交付之匯票退還於予被告，惟被告等人又將上開匯票所示之金額，逐年匯入原告帳戶。

　⑵縱然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經認定被告胡長和等人並未為合法撤銷，惟原告係於112年8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胡長和等人，原告係以前開被告等人積欠租金已達兩年，因未繳納租金為由，而為終止租約之催告云云。然被告等人簽立110年新版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時間分別為：被告蔡明玲於110年12月24日簽立、被告李盈進於110年12月21日簽立、被告楊智深於111年3月4日簽立、被告施泰文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被告張惠鈴於111年3月24日簽立、被告張隆敏於110年10月28日簽立、被告戴彙慈於110年11月15日簽立，而上開被告等人卻已於112年8月24日收受原告寄送之催告信函，惟在彼時，渠等簽立契約之期間實未滿2年。

　⑶被告等人簽立系爭契約之時點皆係在110年5月以後，縱然被告於契約更新後，有給付先前租金之義務，則該租金請求權得行使之時點亦非溯及自110年5月發生，而應係於契約更新完竣使生請求之權能。

　⑷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3條，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准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違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就此部分之物權移轉效力要無疑問，亦無礙被告等人承繼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適法享有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⑸縱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原告既自認其為本件勞工住宅之起造人，又依原告所提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函送原告之核准公文、原告與員工簽訂之貸款租地契約、嘉義縣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公告住宅造價，在在可證系爭建物系由原告單獨出資、興建而成之事實。若鈞院認兩造間無意定租賃關係存續，惟就原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之事實，系爭建物興建完成之際，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均屬原告所有，嗣經原告將系爭建物移轉予其員工即被告前手所有，原告於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之際，已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規定，且租賃關係存在之期限，不受民法第449條第1項20年期間之限制，被告等人就此情狀亦不構成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是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4、就原告主張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

　⑴被告等人係依租賃關係用益系爭土地，並依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為履行至今，且被告等人已就積欠2年租金部分，以存證信函附件之郵政匯票給付予原告。又本件訴訟進行中，被告等人皆以原告主張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相應之租金，提存至本院，足徵原告依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租金部分，已達其訴訟目的，應無依原告訴之聲明關於M、N欄位為判決之必要。

　⑵另就原告訴之聲明O欄位關於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被告首就兩造間之租賃契約係依照95年間簽立之舊版租約内容而履行至今為抗辯。倘若鈞院認兩造之租賃關係應依照110年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該契約内容既僅由原告單獨預定之，原告挾以其社經及立約地位上之優勢，單方且片面擬定契約之先機，於契約内容中本挾帶不利於被告等人之條款，致生契約自由之濫用且有失公平。被告等人從111年起每年應負擔之租金，不過是數千元至1萬不等之數額，然原告片面擬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0條，不分情節、態樣、損害程度，以乙方締約人每構成系爭契約規至一款事由，即應課以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已超過乙方締約人每年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參酌附表編號5被請求人即被告沈淑玲、施泰文，從111年至114年不過積欠租金共6,781元，然原告請求之懲罰性違約金卻高達10萬元，已將近積欠租金數額之14餘倍，自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之規定，認為該部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

　⑶原告起訴狀附表編號2、5、7 、8、9、10之被告，雖有轉讓房屋予他人之情，惟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既係由原告奉准退休之員工或奉淮退休員工之後手受讓而來，自無遠反原告95年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原告以其片面擬定之110年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為據，顯然為權利之濫用，有違誠信原則。

 5、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黃卿、黃助、邱政男：

 1、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詐欺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共有人即被告黃振益、黃卿沒有簽名、黃明死亡，非全體共有人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無效。若鈞院認為該110年的契約有效，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上開契約前，被告黃助已繳納及提存法院金額總共33,563元給原告，未積欠原告任何租金。又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被騙簽約，和原告之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起算日是110年5月1日，相差8個月13天，故原告要到114年1月13日超過2年才能終止上開契約，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無理由。

 2、原告違反民法第93條、94條之規定，並有權利濫用，原告可依民法442條向法院主張調整租金，而非威脅拆屋還地、詐欺、改為市場租金行情收租等方式欺騙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合約，且原告沒有提供被告黃助審閱期間，被告主張為無效合約。原告提供之定型化契約片面有利於原告，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3、被告黃振益於96年7月9日已遷出系爭房屋(即嘉義市○區○○○村000號)。被告黃助、黃卿、黃振益否認於106年7月27日收受原告函知勞宅基地之承租人自110年5月1日起調整租金之公文。被告黃明90年6月25死亡；原告於113年5月1日終止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之存證信函，被告黃卿、黃振益亦否認收受，原告均未合法送達。被告黃助於113年2月20日才知悉本件之租金非經法院調整，且有 積欠達2年以上之租額，經催告不付後，始會遭終止租約一事，故依民法93條、94條寄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撤銷系爭勞工住宅租地合約。

 4、被告黃助於111年1月13日所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既然是無效契約，則被告黃卿於112年6月13日將其1/6持分被法院拍賣和被告黃助113年5月15日將系爭房屋持分1/6贈與共有人被告邱政男也未違反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7條及第10條之規定。原告依上開合約第1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黃助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為無理由。

 5、被告黃助被原告欺騙於111年4月12日繳納租金3,793元，又被告黃助分別於113年3月26日向本院提存3,2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113年4月25日向本院提存8,000元(自111年5月1日至115年4月30日勞工住宅基地租金)，並無原告所稱未繳納租金一事。

 6、原告和被告或被告前手皆未簽定勞工住宅租地合約，系爭房屋對系爭土地是不定期租約。被告黃坤元沒有簽訂自49年1月1日至63年12月31日、自64年1月1日至78年12月31日之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否認於79年5月、86年5月、95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簽訂勞工住宅租地合約，被告黃卿、黃助表示他們三兄弟字沒有那麼漂亮，明顯是同1人所寫，合約上也不是他們的印章；被告否認85年有跟原告簽訂勞工住宅基地租賃契約附約租金調整年租金至600元。

 7、原告為起造人去興建系爭房屋，故本件應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838-1之適用。

 8、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李秋錦：

 1、被告固然為李瑞源之法定繼承人，惟系爭不動產早在108年2 月17日即已由當時尚生存之李瑞源與訴外人何芳玲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交付予其占有使用。其後更由被告戴嘉男占有使用中，故被告從未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自無獲有任何使用占有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被告又在112年3月10日已因上開李瑞源之買賣事宜且交付系 爭不動產予第三人何芳玲占有使用後，被告戴嘉男於112年間持該等契約書要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為移轉所有權，故亦已於112年3月20日以贈與之原因關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戴嘉男，故更無權就系爭不動產為拆除之處分權。

 3、訴之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李盈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兩造係分別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3月間簽訂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

 2、嘉義市興業段11、12、260、261、324、437、438、439地號，宣信段605、607、613地號土地是原告所有。

 3、附表一B、C、E、E-1、E-2欄位所載之姓名(即房屋所有權人)、契約名義人、門牌號碼、建號/稅籍編號、測量結果均正確。

 4、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就系爭房屋有轉讓之事實。

 5、被告黃助已提存租金3,2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02號提存書)、8,000元(本院113年度存字第162號提存書)。113年2月20日繳缴交郵政匯票3,200元、113年4月1日繳交郵政匯票8,000元(郵政匯票部分均經原告退回)。

 6、嘉義市興業段宣信段土地測繪測量成果報告書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1、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2、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3、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4、附表一編號1-7、9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已為合法終止租約？

 5、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6、原告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7、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8、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O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9、原告請求給付租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0、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R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房屋原告是否為起造人？由原告出資、興建後賣予被告？　　

 1、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土地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37-450頁、本院卷二第388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2、依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46年(46)溥管字第3060號函經函文與嘉義溶劑廠，其中第二點說明「..貴廠申請興建勞工住宅一百戶一案，業經審核完竣，每戶准貸9,000元，基地既由廠方撥租，應由租貸雙方訂立租約，訂明將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得繼續租用，不受轉移之影響，..」第三點說明「..復核所送配售辦法第7條修改為『承購人入住其所購住宅後，在全部貸款本息未清償前不得轉賣出租、出頂或再抵押，』..第11條勞工住宅所需基地由承購人之自購或由本廠指定適當地點租給應用，並與承購住宅人訂立租約，將來如建築物發生所有權移轉時，仍為繼續租用」，以上有該函文可證(本院卷二第426-427頁)。依該函文可證，當時興建系爭勞工住宅時，是以租用原告土地而興建。是若當時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為原告，應無由原告承租自己之土地以為興建系爭建物之理。

 3、依46年12月間所簽訂之租約，第3條：租用土地之範圍除住宅本身需要建築面積外，並包含甲方(指原告)劃定該項住宅前後院坐落所占之基地。第5條：乙方(指被告)在工廠工作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租地，乙方不得將其住宅出租、出頂、出賣或作抵押。第6條：乙方離工時必須讓售其住宅予甲方所屬其他同仁，如滿六個月尚未能售出者，甲方得暫時收回收買之(本院卷二第429頁)。依勞工住宅租地合約書之記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解決工友技術問題，特將公司所有之土地租予工友(工員)OOO作為建築基地，..」以上有該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二第511-537、547-549、552、553、561-566、591-684頁)。依上開租約之記載可證，當時中油員工是以租用土地之方式，興建勞工住宅，並統一由中油公司統籌辦理。

 4、當時興建住宅之原告之員工，其向原告申請勞工住宅貸款所簽立之貸款借據，其上記載：「立借據人OOO依照台灣省47年度貸款興建勞工住宅規則建築自用住宅一棟，因所借建築基金不足，今向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此部分有勞工住宅貸款借據可證(本院卷二第437-440、479-488頁)。由該借據之記載可知，上述借款是為了要興建自用住宅。

 5、被告胡長和之父親胡石定，取得嘉義市○○街○○○村00號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此有身分證影本、建物改良勘測通知書可證(本院卷一第39頁、卷二第495、515頁)；被告張惠玲之前手張永順，於59年12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此有嘉義縣政府使用執照可證(本院卷二第507-510頁)；李瑞源於60年6月1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127頁)；蔡龍輝於50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41頁)。蔡龍輝於97年2月25日將此建物移轉贈與蔡明玲，此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贈與移轉登記文件可證(本院卷二第554--560頁)；黃坤元於52年12月22日取得嘉義市○○○村000號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此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67-572頁)。訴外人江乾森於59年3月23日取得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黃鼎昌54年7月25日而嘉義市○○○村00號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二第501-506頁)。由上述可知，當時原告所興建之勞工住宅，係以員工為所有人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確實是以中油員工之名義興建。

 6、至於被告抗辯系爭勞工住宅當時是由原告所興建，日後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等語。然而，若系爭勞工住宅是由原告出資興建後，再出售予當時之中油員工，則系爭勞工住宅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應登記為原告所有，之後再以買賣之方式移轉予當時之員工。但並無證據顯示系爭勞工住宅，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所有人為中油公司，亦無中油公司與當時之員工簽訂勞工住宅之買賣契約，且亦無當時之中油公司員工支付價金予中油公司之相關證明。故被告上開所辯，並無相關之事證可佐，委無可採。

 7、綜上所述，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係由中油公司出租土地予員工興建，並由員工自行貸款，且由員工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可見系爭之勞工住宅，確實由當時之員工所興建，並由員工取得所有權，故被告抗辯當時勞工住宅是由原告所興建後出售予員工，並不可採。

(二)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之被告是否有將附表一E欄位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

 1、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被告，將系爭房屋轉讓他人，編號9所有權人黃卿之1/6經拍賣，於111年12月間由邱政男拍賣取得。編號7被告張隆敏自91年起將承租土地供第三人使用迄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登記謄本、公證協議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4、145、402-426頁、卷二第25-29、787頁)。

 2、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劉政宗(附表一編號2)，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5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3年1月5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沈淑玲(附表一編號5)，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6頁)；嘉義市○路○段000○號於112年2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予吳一正(附表一編號7)，有建物所有權狀可證(本院卷一第407頁)；嘉義市○○段000○號於112年3月20日，因贈與移轉登記予戴彙慈(附表一編號8)，有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7頁)。被告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業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邱政男，黃助於113年5月15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附表一編號9)，有執行處拍賣函文、建物登記謄本可證(本院卷一第419-427頁、卷二第29頁)。

 3、被告主張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依95年舊版勞工住宅租地合約及管理辦法規定轉讓房屋為合法云云。惟渠等過戶的期間係在112年間，已無95年版契約及管理辦法之適用。縱依管理辦法第3條約定，亦需經原告核定，被告未曾舉證渠等經原告核定，更遑論原告係依兩造最新契約第7條、第10條之終止契約自與契約約定相符。依兩造契約第10條第(11)項約定、勞工住宅契約附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員工貸款租地自建住宅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亦自47年起均已約定禁止轉讓房屋之規定。足見兩造有禁止轉讓房屋之特別約定，自無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4、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之C欄位所示之被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

(三)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1、附表一編號1、2、3、6、9C欄位所示之被告，於111年間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二)承租人如為前項人員之繼承人、前項人員贈與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者，自110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編號4、5、7之C欄位所示各被告與原告約定「二、租金：承租人須依通知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當年期租金，租金含營業稅：(一)承租人如為甲方現職或退休之員工，符合甲方公司規定之勞工住宅取得資格者，每年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以上有租賃契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

 2、上開租賃契約書均附有建物所有權狀、身分證影本。顯然簽約當時均有經得當時之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之後簽立，否則原告並無法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狀及立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證影印資料。

 3、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黃明、黃卿、黃助、黃振益(本院卷一第144頁)，而黃明於90年6月25日往生，其繼承人為盧侯罕(原名為黃侯罕)，盧侯罕於97年2月9日往生，盧侯罕之繼承人為黃卿、黃助(其繼承人盧鳳英、盧信全、盧鳳蓮三人已拋棄繼承，97年度繼字第684號)，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可證(本院卷二第117-135、387、788頁)。故編號9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簽約當時之所有權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3人。然而系爭租約簽約當時之人為黃卿、黃助，黃振益並未簽署系爭租約，以上有租約書可證(本院卷一第141頁)。

 4、上開租約簽訂後，111年度租金4,741元承租人已繳納，是黃振益雖未簽署111年度之租約，但承租人已繳納租金，可見此分租約，有得到該房屋之所有權人認可。且此租約之前為95年12月或97年間之約租，租約為每戶800元，此租約黃振益是委託他人所簽立，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以上有租約、承租戶亦有按時繳納每戶800元之租金，可證(本院卷二第526-527、539-540、552-553、577-583、600-601、612-614、623、624、641-643、667-670頁)。

 5、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民法第169條)；表見代理乃係無代理權，而在外觀上足使第三人信其為有代理權之事實，本人因而應負授權人責任，旨在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如前所述，黃振益雖未簽署系爭租約，但95年之租約黃振益授權委託他人簽立租約，並有繳納租金，則系爭租約黃振益雖未簽署，但已繳納111年之租金，且本訴訟之前，黃振益並未否認該租約，顯見黃振益有同意該租約之簽立，至少亦有表見代理之適用，故附表一所示編號9之系爭租約，確屬有效。

 6、以附表一所示編號4之楊智深占用嘉義市○○段000地號面積52平方公尺為例，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49,292元，再以自用住宅土地稅率千分之二，計算應繳納之地價稅為5,126元(49,292×52×0.002)，而原告在系爭租約之前之租賃合約，每戶收取之租金為800元，根本不足以支付地價稅。而原告已為公司之型態，追求利潤或至少不虧損乃為商業經營之模式，而原告在95年間與其員工所訂定之土地租賃契約，每戶收取租金800元，遠低於地價稅，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此項租金之約定，並不公平亦不合理，而有調整之必要。從而原告與被告簽署目前之系爭租約，並不違反公平正義，亦無違反誠信原則。　 

 7、被告抗辯：被告事後發見受原告詐欺或脅迫，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送存證信函主張依民法第92、93條之規定撤銷上開110年版本之契約，原告更新契約之行為，應視為自始無效。經查：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92條)；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3條)。

　⑵被告抗辯原告有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但此為原告所否認，且原告所主張之詐欺或脅迫方式為何，並未舉證證明，亦無提出相關證明，故被告空言抗辯並不可採。

　⑶原告110年間寄發通知換約乃係兩造約定租期屆至應重新議定租費及租期，難認原告有對被告胡長和等14人所述強迫換約之情。且系爭租約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被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已知悉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計算方式，縱使原告有使用詐欺或脅迫而使被告簽訂系爭租約，則被告抗辯於112年3月7日至9日間寄發存證信函撤銷系爭租約，並提出存證信函為證(本院卷三第247-507頁)。但除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11年3月24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94頁)、10(111年4月13日簽立租約，本院卷一第154頁)之被告以外，其餘之被告簽約是在112年3月7日之前。故除了附表一所示編號6、10之被告以外，其他被告之撤銷，已逾越除斥期間，該撤銷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10月間至111年4月間更新租約係合法有效，且未經合法撤銷，故兩造間系爭土地之租約，應以上開期間所更新之租約為是。

(四)附表一編號1-7、9C欄位之被告欠租是否已達2年以上？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租約？

 1、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以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欠繳自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租金，編號1-7C欄位之契約名義人已收受該存證信函，以上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附表一編號C欄位1-7之契約名義人已經合法收受該存證信函。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繳納租金，編號9之被告因招領逾期而退回，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02-310頁)。

 2、按，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所地，郵務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相對人領取者，除相對人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事由外，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08號民事裁判參照)。查，原告寄發予編號9契約名義人之地址為嘉義市○○○村000號，有該信函文件可證(本院一卷第236頁)。95年間所立之契約，黃振益所存留之住所亦為上述地址(本院卷二第579頁)。且黃振益、黃卿、黃助所有之房屋亦為上述之地址。若黃振益、黃卿、黃助其通訊處所若有變更，應通知出租人即中油為是。但黃卿、黃助、黃振益因未通知原告變更處所，原告依法規亦無法查得黃卿、黃助、黃振益之設籍資料，從而原告上述催繳租金之存證信函，依法應視為已為合法送達予黃卿、黃助、黃振益。

 3、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法第235條第1項)；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利(民法第318條第1項前段)。經查，兩造間110年之租約既已生效，被告即有按該租約給付租金之義務，被告雖按95年之租約以每戶每年800元給付110年起之租金，但經原告退回，此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245-310頁)。是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4、按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現金抵償外，達二年以上時，出租人得收回(土地法第103條第1項第4款)。又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達2年以上時」為由終止租約，必須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時，始得依民法第440條規定，催告承租人支付積欠租金；如承租人積欠租金未達2年，即不能認出租人有依民法第440條定期催告，並依此催告終止租約之權限(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519號民事裁判參照)；基地出租人以承租人積欠租金達2年以上而收回該基地時，仍應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之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在租賃契約得為終止前，尚難謂出租人有收回基地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民事裁判參照)。

 5、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欠繳110年5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於112年8月間催告上開被告繳納租金時，上開被告欠繳之租金已超過2年，故原告催告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應屬合法。從而原告於112年12月再以存證信函，表示自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租約(本院卷一第311-374頁)，亦為合法。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6、原告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而附表一編號8C欄位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故李盈勳、李秋錦就系爭租約於原告表示終止租約最後到達日即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是被告抗辯，原告催繳時被告並未逾2年未繳租金，並無理由。

 7、附表一編號9C欄位被告欠繳租金尚未2年，原告所為之催繳租金，並不合法。

　　原告於113年3月8日以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欠繳111年5月1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之租金，而寄發存證信函催告繳納租金時，該被告欠繳租金並未逾2年，故原告此部分之催繳，依法不合。原告雖於113年4月間存證信函予黃助、黃卿(本院卷一第376-395頁)，或以起訴狀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一第15頁)。然原告113年4月間之存證信函並未對黃振益為終止租約，且起訴時所列之被告為黃振益、黃明、黃助，並無列黃卿為被告，原告是於113年12月27日始追加黃卿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51頁)。黃卿又於114年1月2日始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87頁)，故原告對附表一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欠租2年而終止租約，意思表示並不合法。

 8、綜上所述，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

(五)被告依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規定是否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1、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1條)；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6-1條)；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民法第838-1條)。

 2、當年度所興建之勞工住宅，其建物所有權人為當時中油公司之員工，並非中油公司取得所有權後，將建物出賣予當時之員工。故當時興建勞工住宅時，土地為中油公司所有，建物為當時中油之員工所有，此與民法第425-1、426-1、838-1條規定之情形不同，故不存在有民法第425-1、426-1、838-1條之適用問題。

 3、附表一編號1-7C欄之被告欠繳租金已逾2年，並經原告為合法催告繳納租金，但被告並未按照租約繳納租金，原告已於112年10月間，對該等被告為終止租約，並經被告收受，有存證信函可證(本院卷一第322-375頁)。是附表編號1-7C欄之被告占有原告系爭土地之權利，業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占用系爭土地，即無合法之權利。

 4、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租賃期間内，乙方(指承租戶)，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甲方(指原告)得隨時終止本租賃契約，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補償或費用：㈢乙方將土地（不含其興建之建物或設施）之全部或一部以轉租、出借、頂讓或其他變相方法，提供他人使用。㈤乙方遲延給付租金時，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年之租額時，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後仍未給付。㈧ 乙方違反本租賃契約第七條不得轉讓之約定。㈩乙方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將其地上勞宅之所有權出售、出典轉讓、贈與或以其他任何事由交付第三者使用或設定他項權利負擔者」。此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30、31頁)。縱使依95、96或97年間之租約，其第7條亦約定「1、承租人違反管理辦法將所建之房屋出售、出典、轉讓，或其他任何事有交付第三人使用或設定負擔他項權利者。2、承租人所建置房屋經公告拍賣或被拍賣者」。以上有租約可證(本院卷二第539、552、561、577、612、623、642、667頁)。且審核該年度間之租約，其範本均一樣，可見95-97年間原告與該承租戶所簽立之租約均是相同。

 5、如上所述，附表一編號2、5、7、8、9、10C欄位之被告，確實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轉讓他人之事實。則原告不論以95-97年間之租約約定，或110年系爭租約之約定，均可以上開被告違反租約約定將系爭房屋轉讓、或經拍賣，而終止契約，故原告終止租約，應屬合法。是上開被告與原告土地之租約，既然經原告終止，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6、又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之被告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於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送達回證卷第44頁)，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故該等被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屬於無權占有。

(六)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是否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55條第1項前段)；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又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受該條規定之限制。

 2、被告未按110年之租約繳納租金，經原告催繳，被告仍未按時繳納，從而原告行使物上請求權，訴請被告拆屋還地，此係原告為貫徹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合法之行使，發揮土地之經濟效益，並無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難謂有違反誠信原則、構成權利濫用之情事。故被告辯稱原告有權利濫用之嫌，無足採取。

 3、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為建物所有人，占用如附圖1-10所示之土地之原有租約，既經原告終止契約，該被告即成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該等被告拆除上物並將土地返還原告，為有理由。又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是原租賃契約是當事人，該租賃契約已經原告終止，該等被告依上開民法第44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亦有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從而原告訴請附表一所示B欄位之被告拆除其等所有之建物，並與附表一所示C欄位之被告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10項所示。

(七)原告請求給付租金是否有理由?　　

 1、部分被告雖有按95年間之租約支付租金，或將租金提存，但兩造間於110年重新簽訂租約，故兩造間之租賃法律關係權利義務，應以110年間之租約為據。但被告並未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且係一部給付租金，被告之給付，並不合法，此已陳述如前。從而原告拒收被告所繳每戶800元之租金，乃為合法，故被告不生已給付租金之效力。

 2、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8、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10之被告，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另嘉義市○○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嘉義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每111-114年申報地價如附表二H、I欄位所示，亦有土地謄本、申報地價查詢單可證(本院卷二第25-46頁)。又系爭租約經終止後，原告與原承租戶之租約其效力即生消滅，故原告即不得依系爭租約請求租金，是於契約終止後，原告只得向房屋所有人請求不當得利。又宣信段325建號原為黃明應有部分1/6、黃振益應有部分1/2，黃卿應有部分1/6，黃助應有部分1/6，之後黃卿就其應有部分1/6，於112年6月13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邱政男，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卿就嘉義市○○段000○號之應有部分1/6，黃助於113年5月15日將應有部分1/6贈與邱政男。爰以此計算契約當事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計算至契約終止時應繳之租金，並扣減優惠之租金後，計算被告積欠租金之金額為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

 3、被告胡長和係於113年7月3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7頁)；被告蔡明玲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9頁)；被告李盈進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14頁)；被告楊智深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6頁)；被告施泰文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19頁)；被告張惠玲係於113年7月4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22頁)；被告張隆敏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28頁)；被告李盈勳於113年8月16日寄存收受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64頁)；李秋錦係於113年8月14日收受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65頁)；被告黃振益係於113年7月1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36頁)；被告黃助係於113年7月5日寄存收受起訴狀繕本，並000年0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送達回證卷第41頁)；被告黃卿係於113年8月1日收受書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57頁)；被告王榮華係於113年7月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回證卷第43頁)。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各被告，給付如表二M、N欄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及自附表二Q欄位所示之利息起算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4、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第2項約定：「乙方(指承租戶)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自行繳納當年期租金，逾6個月未繳納者，應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止」。依上開規定，被告之給付租金義務係給付定有期限之債，故原告就終止契約之前，請求依勞工住宅租地租賃契約第15條約定，按年息5%計算利息至繳清當年期租金之利息，亦有理由。

 5、從而原告請求如附表二B欄位所示之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二M、N欄位所示之租金總額金額、O欄位所示之總額利息，及M、N欄位所示總額自Q欄位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爰判決主文第11項所示。

(八)原告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1、按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者，致甲方受有損害，除應負償責任外，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本院卷第31、32頁)。

 2、附表一編號1、3、4、6之C欄位之被告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附表一編號8、10之C欄位之被告違反不得轉讓之違約條款；附表一編號2、5、7、9之C欄位之被告除了欠繳2年租額之租金，經原告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未給付外；編號2並有違反不得轉讓、編號5違反不得轉讓、編號7違反不得出借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編號9違反被拍賣及不得轉讓(僅計算為1行為)之違約條款，以上事實業經陳述如前。但被告之上開行為，縱有違反租約之約定，但原告本於租約約定及法律之規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不當得利，故原告就租金之請求，並未造成損害。且原告若不因此而終止租約，則原告所有之土地亦為被告所有之建物所占用而無法使用，原告亦只能向被告請求給付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若因此終止租約而請求被告拆屋還地，原告取回土地後，即可自行利用。故原告以被告上開違反租約約定之行為，就原告利用系爭土地而言，並未造成實質上之侵害。

 3、按，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係指非因絕對權受侵害(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以外)之其他抽象財產利益的侵害；反之，所謂「結果經濟上損失」，則係指因絕對權(即人格權、身分權、物權、準物權、智慧財產權)和其他抽象財產利益被侵害後所具體衍生的財產上不利益。而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縱有因被告之違約行為，而需循法律途徑以為救濟，但此亦無造成原告絕對權之侵害，與契約條文所約定必須「致甲方受有損害」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之要件不符。　　

 4、綜上所述，原告此部分請求懲罰性之違約金(即附表一O欄位所示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原告請求給付契約終止後至起訴前已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Q欄位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參照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而按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構成權益侵害不當得利，其構成要件如下：⑴占有人受利益，為「占有使用」本身，並非「相當於租金的利益」，僅因依其性質不能原物返還，故應依民法第181條但書規定，償還其價額。⑵占有人因侵害他人權益歸屬內容，並由其受利益，即構成侵害權益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⑶無法律上原因：侵害應歸屬於他人的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保有該項利益的正當性，構成無法律上原因(王澤鑑，不當得利，第77至78、221至222、376至378頁，2024年6月增補版二刷)。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應就個案視具體情況，從客觀上認定無權占有所受利益之數額。至於土地法第97條規定立法意旨，僅在於對租賃契約所定租金數額加以規範，並非就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數額加以規範，是法院於認定無權占有人因不能返還占有而應償還之價額時，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

 2、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編號1-7C欄位之被告之租約於112年11月1日起終止；編號8C欄位被告以李盈勳最後於113年8月27日收受書狀生終止之效力。編號9C欄位之被告以黃卿最後114年1月2日收受書狀而終止租約。編號10C欄位之被告因違法轉讓，原告以起訴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被告於113年7月3日收受書狀，故該租約於113年7月3日終止租約)，仍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無權占有，且依前揭意旨，自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自無不可。

 3、系爭租約終止後附表一B欄位所示建物所有人之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其所受之利益並造成原告受損害，係每年所應繳付之土地租金額。故原告可請求之不當得利，應以租約所約定之租金額。又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1、2、3、6、9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111年為2%，112年為3%，113年為4%，114年為5%，115年為6%，115年以後至契約終止前租金均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乘以租賃面積乘以土地占比計算。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係中油公司現職或退休員工，依兩造原先租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自110年起租金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1%乘以租賃面積計算。以上有系爭租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9-162頁)。但附表一所示C欄位編號4、5、7、8、10之被告，因違反租約之約定，將系爭建物轉讓、或積欠租金2年以上，而經原告終止租約，故此部分原本享有租金優惠之被告，因租約終止後，即不得再享有原本租金之優惠，故此部分之被告，其計算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亦應以原先租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計算不當得利之金額為宜。

 4、原告係於113年6月24日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文章可證(本院卷一第9頁)。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租約終止日即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6月23日止，按系爭土地112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3%、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如附表二R欄位編號1-7所示)，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原告逾上開請求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至於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因原告起訴係在系爭租約終止之後，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其起訴後至系爭租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請求附表一B欄位所示之被告自113年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一D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之不當得利(即附表一R欄位)有無理由?

 1、系爭租約終止後，而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10之被告仍然占有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即屬不當得利，此已陳述如前。又前項如附表一B欄位編號1-7之被告不當得利已經計算至113年6月23日，故原告可請求此部分之被告其不當得利之計算，應自113年6月24日起算。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自被告自附表二編號K欄位所示契約終止日起算不當得利。

 2、從而原告請求附表二B欄位編號1-7所示之被告，均自113年6月24日起，附表二B欄位編號8-10所示之被告，分別自如附表二K欄位所示租約終止之日起，分別至將所占用附表二D、F欄位所示土地交還原告之日止，按113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4%(113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114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5%，115年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115年以後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年息6%，再乘以附表F欄位測量之面積(以113年為例，即113年度申報之地價×0.04×附表二D、F欄位測量之面積)，計算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之金額，爰判決如主文第13項所示。原告逾越上開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復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法院得宣告非經原告預供擔保，不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2項)。查，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已無所據，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先位之訴既獲勝訴之判決，本院自毋庸就其備位之訴再為審酌，併此敘明。

(十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

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